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35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

度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733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除證據部分補充「上訴人即被告蔡宇

捷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46至148、

170至172頁）」外，認第一審以被告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

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如原判決事實欄

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經核認事用法均

無不當，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除量

刑、沒收部分以外之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認罪，且已與告訴人蔡宜靜達成和

解，希望從輕量刑，犯罪所得沒收部分請求減輕，並請求緩

刑宣告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審依憑被告之供述（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

檢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4781卷】一第265

頁、偵4781卷二第279頁、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339號

卷【下稱偵7339卷】一第11至12頁、原審訴字卷第65至67、

190、192、368至369頁）、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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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4781卷一第241至247頁、偵4781卷二第109至115、281至2

83頁、原審訴字卷第233至253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個資檢視表、客戶

基本資料及被告與「台北蔡靜姐yi」、「靜靜」、「陳儀

容」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天

俊」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

行轉帳擷圖、APP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

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

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

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繫防制通報單、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

明細、泓科科技有限公司民國109年5月21日泓科客字第Z000

0000000號函、告訴人加入Line「區塊鏈老莊協會群」、

「區塊鏈智能合約台灣群組」群組對話紀錄、原審勘驗被告

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

110年5月11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所附109年1月20日至

109年2月5日平台BTC價格資料、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

各1份（見偵4781卷一第11至15、17至55、73至77、81至8

3、85、87至89、105至109、111、113、115、117、125、12

7、133、139至147、153至165、167、279頁、偵4781卷二第

9至23、43至45、51、59、165、167、183、185至187、235

頁、偵7339卷一第9、29、31至33、35至41、43、45至51、1

33至150、153至163、187頁、原審訴字卷第113至127、186

至198、225至227、385至407頁）等證據，認定被告詐欺取

財、誣告等犯行，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

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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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害」、「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其

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

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從而被告

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495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已於本院

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犯罪，堪認有所悔悟，且與告訴人於

111年2月8日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5

萬元而賠償部分損失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

確（見本院卷第172頁），並有本院111年度附民字第59號和

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可見被告

確實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損害，是本件量刑之基礎既有變

更，原審判決未及審酌於此，尚有未合。

　⒉原審固就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予以宣告沒收及

追徵，然因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和解金額所賠付告訴

人之金額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仍

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不予諭知沒收及追徵（詳如

後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仍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予以宣

告沒收及追徵，亦有未合。　　

  ⒊從而，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開違誤，請求依法減

輕其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審酌事項

  ㈠被告前於98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841號判決判處：⒈非法持有

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

併科罰金10萬元、⒉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

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意

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⒌轉讓第

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前開罪刑之有期徒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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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6月。上訴後，經本院以98

年度上訴字第334號判決將前開⒈、⒊、⒋所示罪刑撤銷，

⒈所示罪刑改判處：⑴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

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⒊所示罪

刑改判處：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

年2月、⒋所示罪刑改判處：⑷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並就⒉所示罪刑部分判決上訴駁

回，併就⑴、⒉、⑶、⑷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

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而上開⒌所示罪刑，則經被告撤回上

訴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所示罪刑，再經被告提起第

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駁回

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⒌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

分，再經本院以98年度聲字第274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

徒刑10年3月確定，並與前開⑴所示罰金刑部分易服勞役而

接續執行，於104年4月20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8年1

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

前開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58至62、177至220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參酌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量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月

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未因前案執行完畢後產生警惕作用，

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

之法益，予以加重最低本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均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

物，邀誘告訴人購買虛擬貨幣以遂其詐欺取財之目的，利用

告訴人不熟於虛擬貨幣市場交易及朋友間信任關係而詐欺告

訴人，甚是不該，並詐得款項93萬6,000元，情節非輕；復

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向偵查機關誣指其涉嫌犯罪，非

但虛耗司法資源，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並損及告訴

人之權益，使其因此無端受刑事偵查，且可能受刑事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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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並與告訴人達

成和解且賠償其部分損失，已如前述，另參酌告訴人於本院

審理時表示：對被告科刑沒有意見，希望盡快把錢拿回來等

語（見本院卷第173頁）之量刑意見，另兼衡被告前有傷

害、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等前案紀錄（詳本院卷第51至66頁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之品行，暨其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萬多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

（見原審訴字卷第370至371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

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詐欺取財罪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㈢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宣告緩刑云云。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

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於110年

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1月26日，

以110年度審易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2月、4

月、3月，並定應執行為有期徒刑10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4頁），是被告尚不符合上

開緩刑宣告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之法定要件，故被告請求本件予以緩刑之宣告，於法尚有未

合，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五、不予沒收之理由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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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

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

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

第38條之1第1、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

所匯款之93萬6,000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並未

扣案，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及

追徵，然被告已與告訴人以93萬6,000元達成和解，並已給

付告訴人15萬元，已如前述，則被告應賠付告訴人之和解金

額93萬6,000元既等同應沒收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已達

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宣告沒收及追

徵其犯罪所得，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

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劉元斐

                              　      法　官　蔡羽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

誣告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

法院」。

                                      書記官  陳語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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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宇捷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3樓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47

81號、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玖拾參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

月。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蔡宇捷前因故與蔡宜靜相識，見蔡宜靜甫接觸虛擬貨幣，對

    於虛擬貨幣相關知識尚未熟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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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向蔡宜靜佯稱其有

    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蔡宜靜

    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蔡宜靜註冊vrtrade 交易所（

    網址：https ://www .vrtrade .io/#/) 電子錢包（下稱本

    案電子錢包) ，地址則為1C2LrLdbYD2trK12nr6QmU6ovvsKv4

    zWSt（下稱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

    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

    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說服蔡宜靜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

    交易，並與蔡宜靜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新臺幣（下同）23

    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蔡宇捷虛構之「陳

    儀容」（下稱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致蔡宜靜陷於錯誤

    ，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

    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

    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蔡宇捷

    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被告帳戶），並由蔡宇捷於蔡宜靜之行動電話中安裝本案電

    子錢包，並持該行動電話中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

    送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再向蔡宜靜謊稱已成功幫其安裝本案

    電子錢包、比特幣已打入該錢包等語，實為虛設之頁面，致

    蔡宜靜誤以為確已收得上揭比特幣。嗣蔡宜靜始終無法自本

    案電子錢包移轉比特幣至其他電子錢包，且無法登入本案電

    子錢包，經蔡宇捷覆以該錢包在升級，要蔡宜靜再等等。蔡

    宜靜於發現受騙前，仍委託蔡宇捷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

    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惟因蔡宜靜此次要求購買之比特幣

    應匯入其指定之幣托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3QXnddtS3hjN

    sHLcwFh4Kz KqxutU tx8Mqf) 內，蔡宇捷見無機可趁，遂以

    陳儀容所有之比特幣均已轉賣為理由拒絕交易，並將蔡宜靜

    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

    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蔡宜靜名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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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告訴人帳戶

    ）。

二、蔡宇捷明知前開23萬4,000 元為蔡宜靜委託購買第5 顆比特

    幣未果之退款，竟對於遭蔡宜靜提告上揭犯罪事實一之詐欺

    取財告訴後因而心生不滿，意圖使蔡宜靜受刑事處分，基於

    誣告之犯意，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

    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誣稱蔡宜靜向其販售比特幣，前開

    第5 顆比特幣退款之23萬4,000 元為其向蔡宜靜購買比特幣

    所支付之價金，但蔡宜靜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

    ，向司法警察誣指蔡宜靜涉有詐欺取財罪嫌。

三、案經蔡宜靜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

文。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

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所謂傳聞證

據，由於傳聞證據有悖於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

妨害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有

規定者（例如同法第159 條第2 項、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第206 條等）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查本案證

人即告訴人蔡宜靜（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傳

聞證據，且被告蔡宇捷及其辯護人對於告訴人警詢陳述之證

據能力已有爭執，檢察官又未舉出其等警詢筆錄有何刑事訴

訟法第159 條之2 或第159 條之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

形，是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

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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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

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

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

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

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

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

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

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得遽指該偵查中之

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經具

結後作證，有其所簽之證人結文在卷可按（見士林地檢署10

9 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一卷】一第249 頁），且其

未曾提及檢察官偵訊時有不法取證之情形，辯護人僅稱告訴

人所述前後與時序不一致等語，並未釋明上開證述有何顯不

可信之情況。再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到庭接受詰問，業已保

障被告之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

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

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中，均陳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0 年度

訴字第4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4至65頁、第350 至363

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

其他瑕疵，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

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部分，

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

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約定以93萬

6,000 元出售比特幣4 顆與告訴人，告訴人並如數將93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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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匯款至被告帳戶內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

取財或誣告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之間是屬於消費糾

紛，本案電子錢包是告訴人自己申請帳號及密碼。我轉給告

訴人4 顆比特幣，告訴人點交完畢後要買第5 顆，當時價格

已經漲太高了，告訴人想要用原價買第5 顆，用原本的價格

不符合成本所以我不賣，後來我才把錢退還給告訴人，之後

就被告訴人告了詐欺，後來我才反告告訴人詐欺。如果我有

詐欺為什麼告訴人還要跟我買第4 次跟第5 次呢？另外告訴

人本身就是在互聯網專門的講師，她對於互聯網非常的熟

悉，而且有在推廣互聯網，還在講課，她並非如其所述是對

此領域完全不懂的大媽。如果告訴人不知道本案電子錢包的

帳號跟密碼，她要如何自己轉帳？告訴人在很多卷宗裡面都

有提到她有帳號、密碼，否則她怎麼轉0.3 顆出去？本案電

子錢包轉帳時要輸入帳號、密碼，同時用gmail 驗證，這樣

才能完成轉帳成功。至於告訴人沒有轉帳成功，我不知道原

因。我不知道告訴人就本案電子錢包的轉帳密碼，我從來沒

有碰過她的手機，她的電子錢包是我用嘴巴教她怎麼按的，

她再自己設定密碼，我不會知道密碼等語。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略以：

  1.本案被告僅係協助告訴人向他人購買比特幣，當告訴人將款

項匯入被告帳戶後，被告隨即提領做為購買比特幣之對價交

給陳儀容，且陳儀容於收到款項後也將4 顆比特幣轉至告訴

人所有之本案電子錢包內，足見此交易過程已完成，後雖因

本案電子錢包失效導致告訴人無法使用，此至多為民事糾

紛，不構成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被告於109 年1 月22日將比

特幣於該日21時1 分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內，告訴人於同日

21時41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2 顆比特幣；又於

23日0 時1 分轉2 顆比特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於同日

0 時25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比特幣，故由告訴

人自行擷圖本案電子錢包，可知被告確實已經4 顆比特幣轉

至本案電子錢包一事，即屬有據。告訴人雖否認本案電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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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之真實性，然該錢包當時均屬公開資訊，任何人均得透過

網路下載並註冊使用，被告並無資訊專業背景，根本無能力

製造出一個假的電子錢包作為詐騙使用，反而告訴人均係自

行擷圖並保有該錢包之帳號及密碼，他人根本不可能加以操

作，足證告訴人確實有收到4 顆比特幣。

  2.被告於接獲告訴人表示無法轉出比特幣時，已於109 年1 月

31日在松江路上之伯朗咖啡協助告訴人操作本案電子錢包，

經告訴人確認無誤後，告訴人方於同年2 月1 日再跟被告聯

繫購買第5 顆比特幣，足證告訴人確實已學會操作，否則依

照一般經驗若已生懷疑下怎會向被告請求協助再次購買比特

幣？

  3.被告於收到告訴人反應本案電子錢包無法查詢比特幣紀錄

時，隨即向陳儀容反應，陳儀容亦表示已有將4 顆比特幣轉

至指定錢包位置，亦可證陳儀容確實有將比特幣轉至本案電

子錢包。縱使之後本案電子錢包無法進入，但斯時被告已依

照約定完成交易，自不得以嗣後電子錢包倒閉為由，反推論

被告係提供假電子錢包作為詐騙手段。

  4.本案電子錢包之私鑰僅得由告訴人於手機上操作，並經過其

電子郵件信箱認證，被告根本無法操作告訴人手機內之本案

電子錢包，且經檢察機關函詢後，因本案電子錢包屬於同一

錢包地址，網內交易就無法透過比特幣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

錄，故告訴人陳述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本屬正常，自不得以

此作為認定被告有詐欺之犯行。

  5.被告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可證在區塊鍊市場會發生電子錢

包、交易所倒閉而無法使用之情況，本案電子錢包亦是相同

問題。

  6.告訴人陳稱其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

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供述

不一，不足採信。

  7.告訴人本身熟稔區塊鍊等相關知識，且被告於本案交易前亦

有購買比特幣之經驗，若被告有詐欺行為（假設語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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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行為如不符合市場經驗，告訴人既非無經驗之人，早

可發現其可疑之處，根本不可能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

幣。

  8.告訴人本身是投資金融商品之老手，亦曾擔任雲錢包說明會

之主持人、成立區塊鍊老莊協會及區塊鍊智能合約- 臺灣的

LINE群組，安排舉辦區塊鍊智能分享說明會進行多層次傳銷

等行為，足證告訴人謊稱不會操作本案電子錢包所言不實，

僅係利用此模式騙取比特幣後再提告賣家以獲取不法利益甚

明。

  9.誣告罪部分，被告之所以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實為本案

被告已依約將4 顆比特幣請陳儀容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並

將款項付給陳儀容後，告訴人卻要求被告應退還款項，然本

案電子錢包依函詢結果，是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故被告合

理懷疑是否為告訴人已將本案電子錢包之4 顆比特幣轉移至

他處，再以電子錢包是假的為由要求被告返還93萬6,000 元

之款項，一方面取得比特幣所有還可將價金請求返還，故於

第5 顆比特幣之購買過程，認為告訴人也是欲利用同樣手法

施行詐騙方提起詐欺取財告訴，可知被告係出於合理懷疑有

此申告事實，並無誣告之故意等語。

二、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前因故與告訴人相識，於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與告訴人約定以每

顆比特幣價金23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陳

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告訴人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

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

元、48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

  ㈡告訴人又委託被告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0 元購買第5 顆

比特幣，然未交易成功，被告嗣將告訴人前所匯之23萬4,00

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

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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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3 萬元、2 萬

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發覺受騙

後，於109 年2 月10日0 時6 分至警局報案。

  ㈢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市○○區

○○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

所，向承辦員警提起告訴稱告訴人向其販售比特幣，23萬4,

000 元為其給付告訴人之比特幣價金，但告訴人始終未移轉

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向司法警察指稱告訴人涉有詐欺取

財罪嫌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

明確（見偵一卷一第241 至247 頁、偵一卷二109 至115

頁、第281 至283 頁、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復有被告

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表、個資檢視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

話紀錄擷圖、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

面、網路銀行轉帳擷圖、APP 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

子錢包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

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

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及本院勘驗被

告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見偵一卷一第11至15

頁、士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二卷】一

第133 至150 頁、偵一卷一第17至55頁、偵二卷一第35至41

頁、偵一卷一第73至77頁、第81至83頁、第87至89頁、第10

5 至109 頁、第113 頁、第139 至147 頁、偵一卷二第9 至

23頁、第51頁、第59頁、第165 頁、第167 頁、偵一卷一第

85頁、第111 頁、第117 頁、偵二卷一第43頁、第153 至16

3 頁、偵一卷一第115 頁、第167 頁、第125 頁、第127

頁、第133 頁、第153 至165 頁、偵一卷二第43至45頁、偵

一卷一第279 頁、偵一卷二第183 頁、偵二卷一第9 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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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頁、第29頁、第31至33頁、第45至51頁、本院卷第186

至19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本案爭點：被告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

（一）被告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

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

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

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

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

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不實詐

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

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

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

於錯誤，而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

害？（二）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

訴人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

特幣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

帳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

購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然告訴人卻

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取財等不實事實，意圖

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本院認定被告均有罪之理

由，茲分述如下：

  ㈠詐欺取財部分：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

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

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

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

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

之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

構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所註冊本案電子錢

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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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因而

受有財產損害：

  1.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結稱：之前朋友帶我去聽一個資

金盤的課程，講師是被告，所以我因此認識被告。108 年12

月底時，被告跟我說他要買20顆比特幣，已經跟別人敲定20

顆，但那個人都是聽被告在講，我完全不認識。被告說可以

分10顆給我，一顆比市價低於美金500 元，叫我要不要跟他

一起合買，他說他的比特幣都是從公鏈打給我的，因為公鏈

可以查詢。於109 年1 月22日我跟被告約在餐廳吃飯買比特

幣，當場我轉帳第一筆錢到被告帳戶，被告先打兩顆比特幣

過來。我本來是要叫他幫我打到幣托交易所，但被告說幣托

會倒，他推薦用本案電子錢包非常安全，他已經用了一年多

了，叫我一定要相信他、沒問題，而且一顆便宜美金500

元，就馬上把我的手機拿過去安裝本案電子錢包，就在我的

手機用LINE傳一個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他說只要提供一個gm

ail 的帳號就可以了，不用帳號跟密碼。後來他就說已經幫

我安裝好一個錢包，點進去就可以看了，偵一卷一第135 頁

中我所打的一串英文是被告自己傳、自己下載錢包。當天被

告只說我錢包幫妳安裝好了，比特幣也打好了，他要我忘記

有這筆，一年後再拿出來賣就可以翻好幾倍。後來他說有事

就先走了，沒有提到另一個賣他比特幣的人也在餐廳現場。

隔天我又以LINE向被告表示請他再打2 顆比特幣過來，並匯

款48萬6,000 元給被告。後來過年的時候我看到比特幣在

漲，我在109 年1 月30日想先轉0.3 顆出去到幣托交易所要

賣，發現不能轉，本案電子錢包畫面還是顯示4 顆，完全沒

有更動，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要幫我處理，但隔半小時這

個錢包就沒有畫面了。隔天1 月31日我去找被告，當時錢包

還是不能動，他打電話給別人說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他

沒有教我如何操作。我當時想說被告到處在講課應該不會自

毀前程，於是我不疑有他，想要再買一顆比特幣，我提供幣

托的錢包地址請他打過去，但他聽到有點猶豫，說明天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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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我就匯款23萬4,000 元要買第5 顆比特幣，隔了好幾

天被告才說幣賣完了就把錢退給我。偵一卷一第41頁我傳送

的內容是我幣托錢包的地址，我要被告把第5 顆的比特幣打

到這個錢包，不是被告教我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的畫面。後來

被告隔了好幾天都不打比特幣過來，我覺得奇怪，問專家朋

友才知道偵一卷一第25、27頁被告只是傳給我一個螢幕，裡

面是不能動的，表面一點進去看是有，但實際上是空的、假

的，只是一個網站不是錢包，被告在後面操控，沒有給我助

記詞，就是私鑰，我當然不用密碼直接進去就可以看那個畫

面，所以我不會拿到比特幣，我實際上也無法操控、完全不

能動，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比特幣，因為要是真的比特幣才

能打到幣托交易所，所以我才知道遇到詐騙，從頭到尾都是

被告一手包辦。後來因為我都沒收到比特幣，要被告返還我

93萬6,000 元，我就與被告相約見面討論此事，我朋友要我

錄音存證，所以我們相約在麥當勞，對話中被告一直要我再

投資其他資金盤，拿錢給他賺錢叫造血，把這筆93萬6,000

元賺回來，當時對話中我已經知道被告在騙我，但我為了要

被告把錢還給我，當然要跟被告講說他沒騙我，讓他有台階

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參以本案電子錢包地

址確實未有任何收受比特幣之交易紀錄，有本案電子錢包地

址查詢頁面在卷可憑（見偵一卷一第279 頁）；復參諸告訴

人購買比特幣期間即109 年1 月22日至23日之LINE對話紀錄

中（見偵一卷一第17至33頁) ，確有被告與告訴人討論購買

比特幣之過程，及告訴人上揭所證被告安裝本案電子錢包之

擷圖頁面，告訴人嗣以無法提領、沒有動靜等語詢問被告等

情；佐以被告於案發後曾對告訴人稱：「因為這個、因為這

個錢包我用到一年多了，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才說欸這個

這個錢包很方便，而且內轉不用礦工費，我覺得很方便所以

我才介紹出來的」、「我說很簡單，幣一打過來，錢包就掛

了，那是不是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2

頁），且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投資其他產品以彌補虧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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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與告訴人上揭所證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介紹，且

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已不見、僅為一個頁面，嗣後被告卻無法

處理，反而一再邀集告訴人額外拿出錢投資等內容均相吻

合；又參諸被告始終無法提出其所稱曾向陳儀容購買比特幣

之相關佐證，並自承其僅與陳儀容透過LINE聯絡（見本院卷

第369 頁）。惟觀諸被告所提出其與陳儀容間之LINE對話擷

圖畫面（見偵一卷一第73頁），查無其與陳儀容間交涉購買

比特幣等話語，被告泛稱：「你上次轉來的錢包比特幣消失

了」、「我的買主說錢包突然進不去，比特幣在裡面」等

語，僅有其事後質問等言詞，而此既為被告與陳儀容間唯一

連絡之媒介，卻隻字未提及欲購買比特幣之價格為何、如何

付款或相約交款等內容，亦與被告上揭所辯相悖，實難採信

被告之辯解。綜合上情，堪認被告確係佯以其向自行虛構之

陳儀容購買比特幣，又自行提供一不詳、虛設之本案電子錢

包及地址，再對告訴人佯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不實詐

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陸續匯款共93萬6,000 元至被

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等情甚明。

  2.被告固辯稱其已將4 顆比特幣轉帳與告訴人，且均係由告訴

人自行操作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並有帳號密碼可試圖轉

帳。若其沒有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給告訴人，告訴人不會再

向其購買第5 顆，且告訴人對於區塊鍊等事具有相當知識等

語。然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並無成功轉帳之紀錄，業如上

所述，至於被告雖提出告訴人所傳送LINE之對話擷圖，表示

告訴人已收到比特幣。然細譯該對話擷圖可知，僅係一表示

BTC 有2.0 顆或顯示數量為2.0 或4.0 等畫面（見偵一卷一

第19頁、第25頁、第27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

中證稱：該擷圖是被告用我的手機所傳送，且此僅為一個螢

幕，表面看是有，但我無法操作，裡面實際上是空的，被告

也沒有給我助記詞，所以我根本拿不到比特幣等語（見本院

卷第237 頁），可知該畫面僅係一個螢幕擷圖，又為被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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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且被告復無法提出其確曾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與告訴

人之相關資料可資佐證，即難單憑上揭幾張擷圖即得逕認告

訴人確實已收受4 顆比特幣。參以告訴人於109 年2 月1 日

另以LINE向被告稱：我還是無法進入錢包看4 個BTC 狀況如

何？忐忑不安，很緊張等語（見偵一卷一第155 頁），由告

訴人之反應可知，其自始均無法進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認

比特幣之狀況及轉帳至其他電子錢包，方向被告詢問，自難

認被告所辯告訴人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及其有均有

成功轉帳比特幣等情可採。又告訴人曾於109 年1 月30日詢

問被告何以其無法轉出0.3 顆比特幣，被告則覆稱見面幫其

處理，告訴人方稱再買一顆比特幣囤貨，2 人進而相約見

面，告訴人因而再轉帳23萬4,000 元向被告購買1 顆比特幣

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偵一卷二第185 至187

頁），且據告訴人證稱：是因為被告說當時錢包在升級，叫

我等等，我不疑有他，才想要用相同價格再買一顆比特幣等

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8 頁），可徵告訴人尚未確認其已收

受4 顆比特幣，並一再詢問被告無法提領、轉帳比特幣之緣

由，且因其認斯時比特幣價格低方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

幣，自無告訴人已確認收受比特幣後始再向被告購入之情

事。倘若確如被告所辯，告訴人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

密碼或私鑰，衡情告訴人應無事後一再對被告稱：我嘗試轉

但沒辦法轉、隔天錢包就掛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以

此質問被告何以錢包無法操作之理，反之被告卻一再向告訴

人稱本案電子錢包很安全、不是一天兩天等語（見本院卷第

190 頁、第19 2頁），以此規避告訴人之質問並保證本案電

子錢包之安全性。再參以本案電子錢包若網內交易則無需礦

工驗證，就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一事，有泓科科

技有限公司10 9年5 月21日函文在卷可考（見偵一卷二第23

5 頁），可認本案電子錢包之交易若係網內交易，即無法透

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具有相當之風險，然被告刻意推

薦此電子錢包並保證其安全性，益見其心可議，顯係藉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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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公開帳本之查詢，而得做為誘使告訴人投資之詐術，亦徵

被告所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或地址確係一虛構之畫面甚明，

自難徒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而得反推

告訴人確已收受4 顆比特幣乙節為真。

  3.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若要詐騙告訴人，應不會將告訴人所購買

之第5 顆比特幣之23萬4,000 元退還給告訴人，且辯護人為

被告辯稱告訴人在心生懷疑之情況下，不會再向被告購買第

5 顆比特幣等語。然查，被告退款之動機，業據上揭告訴人

證稱其要求被告將第5 顆比特幣匯至幣托交易所等語，可知

係告訴人指定將第5 顆比特幣匯入其所指定之幣托交易所，

而非本案電子錢包，被告見此無機可乘，不得已方退款等情

甚明。告訴人對此另證稱：被告退還我23萬4,000 元，意思

是要叫我或找其他人再參加其他的資金盤等語（見本院卷第

252 至253 頁），佐以由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對話內

容，可認被告於案發後一再要求告訴人額外提供資金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

徵告訴人上揭所證均屬非虛，堪認被告將23萬4,000 元返還

與告訴人之動機可議，自難以單憑退款乙節逕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又被告於告訴人詢問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比特幣

一事，被告係以話術謊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語，已如上

揭告訴人所證述明確，而斯時比特幣之價格確實有逐日上漲

之情，有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於110 年5 月11日以亞字

第1100511001號函暨附件所示之比特幣交易價格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225 至227 頁），則告訴人因此急於在漲價前

再以相同價格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又基於信任被告，

始未當場細究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一事，尚與常情無違，

亦難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得作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

  4.就告訴人是否具有區塊鍊之知識一事，被告固提出告訴人加

入與區塊鍊相關之LINE對話群組為證（見本院卷第113 至12

7 頁），然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該群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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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是後來朋友叫我參加一個區塊鍊的群組，在討論現在

的趨勢，所以我們不懂的人都跑到裡面來學習，這是最近的

趨勢等語（見本院卷第243 至244 頁），可知告訴人認本案

遭被告詐騙比特幣之款項，因而於案發後加入區塊鍊群組習

得相關知識，核與常情無違；復衡諸上揭被告與告訴人間之

LINE對話內容可知，本案電子錢包係由被告所介紹，已如上

所述，故縱使告訴人對區塊鍊具有相當知識，亦難認其對被

告所介紹之本案電子錢包具有一定之了解。況被告自承該區

塊鍊LINE群組對話內容之時間點為109 年間（見本院卷第36

9 頁），並由該對話擷圖始日所顯示之日期為11月27日（見

本院卷第113 頁），可知告訴人加入該對話群組之時間為10

9 年11月27日，顯係在本案案發日即109 年1 月間之後，該

加入該群組與否核與本案並無關聯性，自無從認告訴人對本

案電子錢包已具有相當知識，亦難遽論告訴人不會因被告所

施用之上揭詐術進而陷於錯誤。至於被告固提出電子錢包之

網路資訊及新聞（見本院卷第385 至407 頁），以佐證有諸

多電子錢包會無故倒閉一事。然該等電子錢包均非本案電子

錢包，難以比附援引，自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另被告一再辯稱其將本案購買比特幣之款項交與陳儀容等

語。惟查，被告迄今均無法提出陳儀容之聯絡電話、LINE帳

號供本院調查，以佐證其說詞。況本案購買4 顆比特幣之價

金達93萬6,000 元，金額非小，衡情被告應與具有一定信賴

之人接洽，或至少知悉其真實姓名、住家或公司地址等聯絡

方式，然被告卻自稱其不知陳儀容之真實姓名或任何聯絡方

式，並辯稱其手機已掉到馬桶、僅有以LINE與陳儀容聯繫等

語（見偵一卷一第265 頁、偵一卷二第279 頁、本院卷第36

9頁），實與常情相違。又若陳儀容確為販售比特幣之人，

且被告有將告訴人所交付之現金交與陳儀容，然以本案購買

4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若以現金交款，存有遺

失、清點不易或假鈔等疑慮，衡情為避免爭議多係以匯款轉

帳之方式給付，或至少有收據等收款證明可供日後有所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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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況陳儀容既非被告信賴之人，被告甚至根本不清楚陳儀

容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址或聯絡電話，但被告卻稱其未要

求陳儀容簽收任何收據或證明（見本院卷第369 頁），已與

一般交易常情相違。再參諸告訴人支付本案比特幣款項均係

以銀行轉帳之方式，則被告大可以相同方式將款項轉匯至陳

儀容之銀行帳戶內，然被告卻捨較為安全且會留下交易紀錄

之銀行轉帳方式不為，反將93萬6,000 元提領出後，再大費

周章將上揭大筆現金交付與不熟識之陳儀容，又未留下任何

收訖憑據等舉，上揭種種均與常情相違。況被告始終無法提

出比特幣已經打入本案電子錢包之佐證，已如上所述，堪認

被告所稱之陳儀容，顯係其憑空杜撰之人，毫無可採。

  6.至於辯護人雖稱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沒有本案電子錢

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

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證述不一等語。然查，證人即告

訴人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遭被告詐騙之主要情節，

均無前後不一之處，就本案電子錢包帳號、密碼一事，告訴

人於偵審中均未曾證稱其有自行掌握或得知該錢包之帳號或

密碼，反之其均證稱係由被告所一手掌控，被告僅提供一網

頁畫面以取信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嘗試轉0.3 顆比特幣之

時，即發現無法轉帳，亦非告訴人已曾嘗試輸入該錢包之帳

號、密碼後方知無法轉帳，即難認告訴人所述有何前後不一

之情，則辯護人上揭所辯，亦不足採信。

  ㈡誣告部分：被告主觀上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

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

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

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

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

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

而誣告之：

  1.本案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而於告訴人購買第5 顆比

特幣時，被告因故無法出售，因而將23萬4,000 元之款項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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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至告訴人帳戶等情，已如上述不爭執事實（二）已明。細

譯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向警對告訴人所提起告訴之內容，

係稱：我與告訴人於109 年2 月3 日約定以23萬4,000 元購

買1 顆比特幣，我表示要購買4 顆，談妥後於該日19時35分

許我以手機分別轉帳3 萬元、2 萬元共計5 萬元至告訴人帳

戶，告訴人確認收到款項後，隔天我在家中再轉帳10萬元及

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起初表示轉帳款項未收

到，後來又表示比特幣漲價要我補差額才賣我，我便表示交

易取消要告訴人退款給我，之後告訴人就不與我聯繫亦未退

我款項，我才驚覺遭詐騙向警方報案。我要對告訴人提起詐

欺告訴等語（見偵二卷一第11至12頁），可知被告提起告訴

之內容，乃係其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但告訴人於被告匯款

後卻以漲價為由要求被告額外匯款，遭被告拒絕後又不退

款，被告因而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然本案乃係告訴人向

被告購買比特幣，已如上所述，而被告固辯稱其上揭所指係

告訴人不要比特幣，其要跟告訴人拿回來即意指買回比特幣

之意等語（見本院卷第368 至369 頁），可知就本案比特幣

之購買而言，僅有告訴人向被告或委託被告向他人購買一

事，足徵被告上揭所申告之內容顯非事實，且從上揭其與告

訴人間之對話內容可徵被告對此均知之甚詳。復參以本案告

訴人係於109 年2 月10日至派出所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被

告方於同年月18日至派出所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有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

警詢筆錄在卷足憑（見偵一卷一第125 頁、偵二卷一第11至

13頁），亦徵被告顯係對於告訴人所提起之本案詐欺取財告

訴心生不滿，方基於誣告之犯意，虛構上揭事實，意圖使告

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等情無訛。

  2.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係認為告訴人明知已收受

4 顆比特幣後將之移轉他處，卻對被告謊稱未收到，以要求

被告返還款項，嗣再欲以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手法詐騙被告

等語。然被告上揭於警詢時所申告之內容，已明確表明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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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4 顆比特幣共93萬6,000 元，並分別

於109 年2 月3 日及同年月4 日共轉帳23萬4,000 元至告訴

人帳戶內，告訴人事後先稱未收到款項，後又稱比特幣價格

漲價需補差額方願出售，嗣後取消交易，然告訴人卻不再與

其聯繫亦未退款，其方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隻字未提及

辯護人上揭所辯之交易過程及緣由，則被告所申告之犯罪事

實顯與被告上揭所辯解之內容大相逕庭，堪認辯護人上揭所

辯，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上情，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論罪：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 條

第1 項之誣告罪。被告所犯上開2 罪，時間及地點均不同，

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累犯：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3 月確定，並於104 年4 月20日因縮短

刑期假釋出監，於108 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

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417 至421 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

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 罪，均為累

犯，審酌被告所犯均無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科以最低刑度猶

嫌重之要件，並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且其於假釋期

滿後，短短1 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顯然薄弱，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

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之情形，符合累犯應加重其刑之立法意旨，爰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就其所犯上開2 罪，均依

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不實之詐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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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陷於錯誤，告訴人因而受有93萬6,000 元之財產損

害，且其明知未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反之係告訴人向其購

買比特幣，卻僅因對告訴人所提起之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

滿，竟恣意誣告告訴人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使告訴人疲於應

訴，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

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益見其所生損害非輕等犯罪動機、目的

及所生損害；復參諸被告於本案偵、審程序中均矢口否認全

部犯行，毫無悔意，又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任何損害，亦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可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參以告訴人當庭

表示：我希望被告把錢還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72 至373

頁）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前有諸多普通傷害、妨害自由、

毒品及槍砲等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

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9 至424 頁），足

見其品行不佳；暨被告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教育程度、未

婚、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 萬多元等語（見本院卷第

370 至371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考量本案被告所犯2 罪之罪名、罪質、

所侵害之法益均不相同，但2 罪行為時間僅相距不到1 月，

時間甚近，且其所犯誣告罪係起因於不滿被訴詐欺取財罪之

緣由，2 罪間具有相當關連性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

示，以示警懲。

五、沒收：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

    所匯款之93萬6,000 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宣告沒收，且因未扣案，併依同

    條第3 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39 條

第1 項、第169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

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

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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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梨雯以視訊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翊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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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35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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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73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除證據部分補充「上訴人即被告蔡宇捷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46至148、170至172頁）」外，認第一審以被告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經核認事用法均無不當，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除量刑、沒收部分以外之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認罪，且已與告訴人蔡宜靜達成和解，希望從輕量刑，犯罪所得沒收部分請求減輕，並請求緩刑宣告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審依憑被告之供述（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4781卷】一第265頁、偵4781卷二第279頁、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7339卷】一第11至12頁、原審訴字卷第65至67、190、192、368至369頁）、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偵4781卷一第241至247頁、偵4781卷二第109至115、281至283頁、原審訴字卷第233至253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個資檢視表、客戶基本資料及被告與「台北蔡靜姐yi」、「靜靜」、「陳儀容」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天俊」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行轉帳擷圖、APP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繫防制通報單、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泓科科技有限公司民國109年5月21日泓科客字第Z0000000000號函、告訴人加入Line「區塊鏈老莊協會群」、「區塊鏈智能合約台灣群組」群組對話紀錄、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110年5月11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所附109年1月20日至109年2月5日平台BTC價格資料、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各1份（見偵4781卷一第11至15、17至55、73至77、81至83、85、87至89、105至109、111、113、115、117、125、127、133、139至147、153至165、167、279頁、偵4781卷二第9至23、43至45、51、59、165、167、183、185至187、235頁、偵7339卷一第9、29、31至33、35至41、43、45至51、133至150、153至163、187頁、原審訴字卷第113至127、186至198、225至227、385至407頁）等證據，認定被告詐欺取財、誣告等犯行，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犯罪，堪認有所悔悟，且與告訴人於111年2月8日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5萬元而賠償部分損失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2頁），並有本院111年度附民字第59號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可見被告確實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損害，是本件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原審判決未及審酌於此，尚有未合。
　⒉原審固就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然因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和解金額所賠付告訴人之金額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仍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不予諭知沒收及追徵（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仍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亦有未合。　　
  ⒊從而，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開違誤，請求依法減輕其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審酌事項
  ㈠被告前於98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841號判決判處：⒈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⒉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⒌轉讓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前開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6月。上訴後，經本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334號判決將前開⒈、⒊、⒋所示罪刑撤銷，⒈所示罪刑改判處：⑴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⒊所示罪刑改判處：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所示罪刑改判處：⑷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並就⒉所示罪刑部分判決上訴駁回，併就⑴、⒉、⑶、⑷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而上開⒌所示罪刑，則經被告撤回上訴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所示罪刑，再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駁回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⒌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再經本院以98年度聲字第274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3月確定，並與前開⑴所示罰金刑部分易服勞役而接續執行，於104年4月20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8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8至62、177至220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量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未因前案執行完畢後產生警惕作用，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之法益，予以加重最低本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邀誘告訴人購買虛擬貨幣以遂其詐欺取財之目的，利用告訴人不熟於虛擬貨幣市場交易及朋友間信任關係而詐欺告訴人，甚是不該，並詐得款項93萬6,000元，情節非輕；復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向偵查機關誣指其涉嫌犯罪，非但虛耗司法資源，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並損及告訴人之權益，使其因此無端受刑事偵查，且可能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賠償其部分損失，已如前述，另參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被告科刑沒有意見，希望盡快把錢拿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之量刑意見，另兼衡被告前有傷害、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前案紀錄（詳本院卷第51至66頁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品行，暨其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萬多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訴字卷第370至371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詐欺取財罪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宣告緩刑云云。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於110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1月26日，以110年度審易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2月、4月、3月，並定應執行為有期徒刑10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4頁），是被告尚不符合上開緩刑宣告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法定要件，故被告請求本件予以緩刑之宣告，於法尚有未合，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五、不予沒收之理由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所匯款之93萬6,000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及追徵，然被告已與告訴人以93萬6,000元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15萬元，已如前述，則被告應賠付告訴人之和解金額93萬6,000元既等同應沒收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其犯罪所得，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劉元斐
                              　      法　官　蔡羽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
誣告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語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宇捷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3樓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47
81號、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玖拾參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
月。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蔡宇捷前因故與蔡宜靜相識，見蔡宜靜甫接觸虛擬貨幣，對
    於虛擬貨幣相關知識尚未熟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向蔡宜靜佯稱其有
    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蔡宜靜
    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蔡宜靜註冊vrtrade 交易所（
    網址：https ://www .vrtrade .io/#/) 電子錢包（下稱本
    案電子錢包) ，地址則為1C2LrLdbYD2trK12nr6QmU6ovvsKv4
    zWSt（下稱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
    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
    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說服蔡宜靜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
    交易，並與蔡宜靜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新臺幣（下同）23
    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蔡宇捷虛構之「陳
    儀容」（下稱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致蔡宜靜陷於錯誤
    ，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
    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
    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蔡宇捷
    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被告帳戶），並由蔡宇捷於蔡宜靜之行動電話中安裝本案電
    子錢包，並持該行動電話中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
    送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再向蔡宜靜謊稱已成功幫其安裝本案
    電子錢包、比特幣已打入該錢包等語，實為虛設之頁面，致
    蔡宜靜誤以為確已收得上揭比特幣。嗣蔡宜靜始終無法自本
    案電子錢包移轉比特幣至其他電子錢包，且無法登入本案電
    子錢包，經蔡宇捷覆以該錢包在升級，要蔡宜靜再等等。蔡
    宜靜於發現受騙前，仍委託蔡宇捷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
    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惟因蔡宜靜此次要求購買之比特幣
    應匯入其指定之幣托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3QXnddtS3hjN
    sHLcwFh4Kz KqxutU tx8Mqf) 內，蔡宇捷見無機可趁，遂以
    陳儀容所有之比特幣均已轉賣為理由拒絕交易，並將蔡宜靜
    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
    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蔡宜靜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告訴人帳戶
    ）。
二、蔡宇捷明知前開23萬4,000 元為蔡宜靜委託購買第5 顆比特
    幣未果之退款，竟對於遭蔡宜靜提告上揭犯罪事實一之詐欺
    取財告訴後因而心生不滿，意圖使蔡宜靜受刑事處分，基於
    誣告之犯意，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
    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誣稱蔡宜靜向其販售比特幣，前開
    第5 顆比特幣退款之23萬4,000 元為其向蔡宜靜購買比特幣
    所支付之價金，但蔡宜靜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
    ，向司法警察誣指蔡宜靜涉有詐欺取財罪嫌。
三、案經蔡宜靜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所謂傳聞證據，由於傳聞證據有悖於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妨害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有規定者（例如同法第159 條第2 項、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第206 條等）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查本案證人即告訴人蔡宜靜（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且被告蔡宇捷及其辯護人對於告訴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已有爭執，檢察官又未舉出其等警詢筆錄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或第159 條之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得遽指該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經具結後作證，有其所簽之證人結文在卷可按（見士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一卷】一第249 頁），且其未曾提及檢察官偵訊時有不法取證之情形，辯護人僅稱告訴人所述前後與時序不一致等語，並未釋明上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再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到庭接受詰問，業已保障被告之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陳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0 年度訴字第4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4至65頁、第350 至363 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部分，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約定以93萬6,000 元出售比特幣4 顆與告訴人，告訴人並如數將93萬6,000 元匯款至被告帳戶內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或誣告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之間是屬於消費糾紛，本案電子錢包是告訴人自己申請帳號及密碼。我轉給告訴人4 顆比特幣，告訴人點交完畢後要買第5 顆，當時價格已經漲太高了，告訴人想要用原價買第5 顆，用原本的價格不符合成本所以我不賣，後來我才把錢退還給告訴人，之後就被告訴人告了詐欺，後來我才反告告訴人詐欺。如果我有詐欺為什麼告訴人還要跟我買第4 次跟第5 次呢？另外告訴人本身就是在互聯網專門的講師，她對於互聯網非常的熟悉，而且有在推廣互聯網，還在講課，她並非如其所述是對此領域完全不懂的大媽。如果告訴人不知道本案電子錢包的帳號跟密碼，她要如何自己轉帳？告訴人在很多卷宗裡面都有提到她有帳號、密碼，否則她怎麼轉0.3 顆出去？本案電子錢包轉帳時要輸入帳號、密碼，同時用gmail 驗證，這樣才能完成轉帳成功。至於告訴人沒有轉帳成功，我不知道原因。我不知道告訴人就本案電子錢包的轉帳密碼，我從來沒有碰過她的手機，她的電子錢包是我用嘴巴教她怎麼按的，她再自己設定密碼，我不會知道密碼等語。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略以：
  1.本案被告僅係協助告訴人向他人購買比特幣，當告訴人將款項匯入被告帳戶後，被告隨即提領做為購買比特幣之對價交給陳儀容，且陳儀容於收到款項後也將4 顆比特幣轉至告訴人所有之本案電子錢包內，足見此交易過程已完成，後雖因本案電子錢包失效導致告訴人無法使用，此至多為民事糾紛，不構成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被告於109 年1 月22日將比特幣於該日21時1 分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內，告訴人於同日21時41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2 顆比特幣；又於23日0 時1 分轉2 顆比特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於同日0 時25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比特幣，故由告訴人自行擷圖本案電子錢包，可知被告確實已經4 顆比特幣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一事，即屬有據。告訴人雖否認本案電子錢包之真實性，然該錢包當時均屬公開資訊，任何人均得透過網路下載並註冊使用，被告並無資訊專業背景，根本無能力製造出一個假的電子錢包作為詐騙使用，反而告訴人均係自行擷圖並保有該錢包之帳號及密碼，他人根本不可能加以操作，足證告訴人確實有收到4 顆比特幣。
  2.被告於接獲告訴人表示無法轉出比特幣時，已於109 年1 月31日在松江路上之伯朗咖啡協助告訴人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經告訴人確認無誤後，告訴人方於同年2 月1 日再跟被告聯繫購買第5 顆比特幣，足證告訴人確實已學會操作，否則依照一般經驗若已生懷疑下怎會向被告請求協助再次購買比特幣？
  3.被告於收到告訴人反應本案電子錢包無法查詢比特幣紀錄時，隨即向陳儀容反應，陳儀容亦表示已有將4 顆比特幣轉至指定錢包位置，亦可證陳儀容確實有將比特幣轉至本案電子錢包。縱使之後本案電子錢包無法進入，但斯時被告已依照約定完成交易，自不得以嗣後電子錢包倒閉為由，反推論被告係提供假電子錢包作為詐騙手段。
  4.本案電子錢包之私鑰僅得由告訴人於手機上操作，並經過其電子郵件信箱認證，被告根本無法操作告訴人手機內之本案電子錢包，且經檢察機關函詢後，因本案電子錢包屬於同一錢包地址，網內交易就無法透過比特幣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故告訴人陳述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本屬正常，自不得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有詐欺之犯行。
  5.被告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可證在區塊鍊市場會發生電子錢包、交易所倒閉而無法使用之情況，本案電子錢包亦是相同問題。
  6.告訴人陳稱其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供述不一，不足採信。
  7.告訴人本身熟稔區塊鍊等相關知識，且被告於本案交易前亦有購買比特幣之經驗，若被告有詐欺行為（假設語氣），此一交易行為如不符合市場經驗，告訴人既非無經驗之人，早可發現其可疑之處，根本不可能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
  8.告訴人本身是投資金融商品之老手，亦曾擔任雲錢包說明會之主持人、成立區塊鍊老莊協會及區塊鍊智能合約- 臺灣的LINE群組，安排舉辦區塊鍊智能分享說明會進行多層次傳銷等行為，足證告訴人謊稱不會操作本案電子錢包所言不實，僅係利用此模式騙取比特幣後再提告賣家以獲取不法利益甚明。
  9.誣告罪部分，被告之所以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實為本案被告已依約將4 顆比特幣請陳儀容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並將款項付給陳儀容後，告訴人卻要求被告應退還款項，然本案電子錢包依函詢結果，是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故被告合理懷疑是否為告訴人已將本案電子錢包之4 顆比特幣轉移至他處，再以電子錢包是假的為由要求被告返還93萬6,000 元之款項，一方面取得比特幣所有還可將價金請求返還，故於第5 顆比特幣之購買過程，認為告訴人也是欲利用同樣手法施行詐騙方提起詐欺取財告訴，可知被告係出於合理懷疑有此申告事實，並無誣告之故意等語。
二、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前因故與告訴人相識，於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與告訴人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23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告訴人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
  ㈡告訴人又委託被告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然未交易成功，被告嗣將告訴人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發覺受騙後，於109 年2 月10日0 時6 分至警局報案。
  ㈢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提起告訴稱告訴人向其販售比特幣，23萬4,000 元為其給付告訴人之比特幣價金，但告訴人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向司法警察指稱告訴人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明確（見偵一卷一第241 至247 頁、偵一卷二109 至115 頁、第281 至283 頁、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復有被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表、個資檢視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行轉帳擷圖、APP 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及本院勘驗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見偵一卷一第11至15頁、士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二卷】一第133 至150 頁、偵一卷一第17至55頁、偵二卷一第35至41頁、偵一卷一第73至77頁、第81至83頁、第87至89頁、第105 至109 頁、第113 頁、第139 至147 頁、偵一卷二第9 至23頁、第51頁、第59頁、第165 頁、第167 頁、偵一卷一第85頁、第111 頁、第117 頁、偵二卷一第43頁、第153 至163 頁、偵一卷一第115 頁、第167 頁、第125 頁、第127 頁、第133 頁、第153 至165 頁、偵一卷二第43至45頁、偵一卷一第279 頁、偵一卷二第183 頁、偵二卷一第9 頁、第187 頁、第29頁、第31至33頁、第45至51頁、本院卷第186 至19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本案爭點：被告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一）被告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二）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取財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本院認定被告均有罪之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詐欺取財部分：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之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所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因而受有財產損害：
  1.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結稱：之前朋友帶我去聽一個資金盤的課程，講師是被告，所以我因此認識被告。108 年12月底時，被告跟我說他要買20顆比特幣，已經跟別人敲定20顆，但那個人都是聽被告在講，我完全不認識。被告說可以分10顆給我，一顆比市價低於美金500 元，叫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合買，他說他的比特幣都是從公鏈打給我的，因為公鏈可以查詢。於109 年1 月22日我跟被告約在餐廳吃飯買比特幣，當場我轉帳第一筆錢到被告帳戶，被告先打兩顆比特幣過來。我本來是要叫他幫我打到幣托交易所，但被告說幣托會倒，他推薦用本案電子錢包非常安全，他已經用了一年多了，叫我一定要相信他、沒問題，而且一顆便宜美金500 元，就馬上把我的手機拿過去安裝本案電子錢包，就在我的手機用LINE傳一個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他說只要提供一個gmail 的帳號就可以了，不用帳號跟密碼。後來他就說已經幫我安裝好一個錢包，點進去就可以看了，偵一卷一第135 頁中我所打的一串英文是被告自己傳、自己下載錢包。當天被告只說我錢包幫妳安裝好了，比特幣也打好了，他要我忘記有這筆，一年後再拿出來賣就可以翻好幾倍。後來他說有事就先走了，沒有提到另一個賣他比特幣的人也在餐廳現場。隔天我又以LINE向被告表示請他再打2 顆比特幣過來，並匯款48萬6,000 元給被告。後來過年的時候我看到比特幣在漲，我在109 年1 月30日想先轉0.3 顆出去到幣托交易所要賣，發現不能轉，本案電子錢包畫面還是顯示4 顆，完全沒有更動，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要幫我處理，但隔半小時這個錢包就沒有畫面了。隔天1 月31日我去找被告，當時錢包還是不能動，他打電話給別人說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他沒有教我如何操作。我當時想說被告到處在講課應該不會自毀前程，於是我不疑有他，想要再買一顆比特幣，我提供幣托的錢包地址請他打過去，但他聽到有點猶豫，說明天再打給我，我就匯款23萬4,000 元要買第5 顆比特幣，隔了好幾天被告才說幣賣完了就把錢退給我。偵一卷一第41頁我傳送的內容是我幣托錢包的地址，我要被告把第5 顆的比特幣打到這個錢包，不是被告教我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的畫面。後來被告隔了好幾天都不打比特幣過來，我覺得奇怪，問專家朋友才知道偵一卷一第25、27頁被告只是傳給我一個螢幕，裡面是不能動的，表面一點進去看是有，但實際上是空的、假的，只是一個網站不是錢包，被告在後面操控，沒有給我助記詞，就是私鑰，我當然不用密碼直接進去就可以看那個畫面，所以我不會拿到比特幣，我實際上也無法操控、完全不能動，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比特幣，因為要是真的比特幣才能打到幣托交易所，所以我才知道遇到詐騙，從頭到尾都是被告一手包辦。後來因為我都沒收到比特幣，要被告返還我93萬6,000 元，我就與被告相約見面討論此事，我朋友要我錄音存證，所以我們相約在麥當勞，對話中被告一直要我再投資其他資金盤，拿錢給他賺錢叫造血，把這筆93萬6,000 元賺回來，當時對話中我已經知道被告在騙我，但我為了要被告把錢還給我，當然要跟被告講說他沒騙我，讓他有台階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參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實未有任何收受比特幣之交易紀錄，有本案電子錢包地址查詢頁面在卷可憑（見偵一卷一第279 頁）；復參諸告訴人購買比特幣期間即109 年1 月22日至23日之LINE對話紀錄中（見偵一卷一第17至33頁) ，確有被告與告訴人討論購買比特幣之過程，及告訴人上揭所證被告安裝本案電子錢包之擷圖頁面，告訴人嗣以無法提領、沒有動靜等語詢問被告等情；佐以被告於案發後曾對告訴人稱：「因為這個、因為這個錢包我用到一年多了，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才說欸這個這個錢包很方便，而且內轉不用礦工費，我覺得很方便所以我才介紹出來的」、「我說很簡單，幣一打過來，錢包就掛了，那是不是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2 頁），且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投資其他產品以彌補虧損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與告訴人上揭所證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介紹，且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已不見、僅為一個頁面，嗣後被告卻無法處理，反而一再邀集告訴人額外拿出錢投資等內容均相吻合；又參諸被告始終無法提出其所稱曾向陳儀容購買比特幣之相關佐證，並自承其僅與陳儀容透過LINE聯絡（見本院卷第369 頁）。惟觀諸被告所提出其與陳儀容間之LINE對話擷圖畫面（見偵一卷一第73頁），查無其與陳儀容間交涉購買比特幣等話語，被告泛稱：「你上次轉來的錢包比特幣消失了」、「我的買主說錢包突然進不去，比特幣在裡面」等語，僅有其事後質問等言詞，而此既為被告與陳儀容間唯一連絡之媒介，卻隻字未提及欲購買比特幣之價格為何、如何付款或相約交款等內容，亦與被告上揭所辯相悖，實難採信被告之辯解。綜合上情，堪認被告確係佯以其向自行虛構之陳儀容購買比特幣，又自行提供一不詳、虛設之本案電子錢包及地址，再對告訴人佯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不實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陸續匯款共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等情甚明。
  2.被告固辯稱其已將4 顆比特幣轉帳與告訴人，且均係由告訴人自行操作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並有帳號密碼可試圖轉帳。若其沒有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給告訴人，告訴人不會再向其購買第5 顆，且告訴人對於區塊鍊等事具有相當知識等語。然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並無成功轉帳之紀錄，業如上所述，至於被告雖提出告訴人所傳送LINE之對話擷圖，表示告訴人已收到比特幣。然細譯該對話擷圖可知，僅係一表示BTC 有2.0 顆或顯示數量為2.0 或4.0 等畫面（見偵一卷一第19頁、第25頁、第27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該擷圖是被告用我的手機所傳送，且此僅為一個螢幕，表面看是有，但我無法操作，裡面實際上是空的，被告也沒有給我助記詞，所以我根本拿不到比特幣等語（見本院卷第237 頁），可知該畫面僅係一個螢幕擷圖，又為被告所操作，且被告復無法提出其確曾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與告訴人之相關資料可資佐證，即難單憑上揭幾張擷圖即得逕認告訴人確實已收受4 顆比特幣。參以告訴人於109 年2 月1 日另以LINE向被告稱：我還是無法進入錢包看4 個BTC 狀況如何？忐忑不安，很緊張等語（見偵一卷一第155 頁），由告訴人之反應可知，其自始均無法進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認比特幣之狀況及轉帳至其他電子錢包，方向被告詢問，自難認被告所辯告訴人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及其有均有成功轉帳比特幣等情可採。又告訴人曾於109 年1 月30日詢問被告何以其無法轉出0.3 顆比特幣，被告則覆稱見面幫其處理，告訴人方稱再買一顆比特幣囤貨，2 人進而相約見面，告訴人因而再轉帳23萬4,000 元向被告購買1 顆比特幣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偵一卷二第185 至187 頁），且據告訴人證稱：是因為被告說當時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我不疑有他，才想要用相同價格再買一顆比特幣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8 頁），可徵告訴人尚未確認其已收受4 顆比特幣，並一再詢問被告無法提領、轉帳比特幣之緣由，且因其認斯時比特幣價格低方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自無告訴人已確認收受比特幣後始再向被告購入之情事。倘若確如被告所辯，告訴人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或私鑰，衡情告訴人應無事後一再對被告稱：我嘗試轉但沒辦法轉、隔天錢包就掛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以此質問被告何以錢包無法操作之理，反之被告卻一再向告訴人稱本案電子錢包很安全、不是一天兩天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 2頁），以此規避告訴人之質問並保證本案電子錢包之安全性。再參以本案電子錢包若網內交易則無需礦工驗證，就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一事，有泓科科技有限公司10 9年5 月21日函文在卷可考（見偵一卷二第235 頁），可認本案電子錢包之交易若係網內交易，即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具有相當之風險，然被告刻意推薦此電子錢包並保證其安全性，益見其心可議，顯係藉此規避公開帳本之查詢，而得做為誘使告訴人投資之詐術，亦徵被告所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或地址確係一虛構之畫面甚明，自難徒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而得反推告訴人確已收受4 顆比特幣乙節為真。
  3.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若要詐騙告訴人，應不會將告訴人所購買之第5 顆比特幣之23萬4,000 元退還給告訴人，且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告訴人在心生懷疑之情況下，不會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等語。然查，被告退款之動機，業據上揭告訴人證稱其要求被告將第5 顆比特幣匯至幣托交易所等語，可知係告訴人指定將第5 顆比特幣匯入其所指定之幣托交易所，而非本案電子錢包，被告見此無機可乘，不得已方退款等情甚明。告訴人對此另證稱：被告退還我23萬4,000 元，意思是要叫我或找其他人再參加其他的資金盤等語（見本院卷第252 至253 頁），佐以由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對話內容，可認被告於案發後一再要求告訴人額外提供資金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徵告訴人上揭所證均屬非虛，堪認被告將23萬4,000 元返還與告訴人之動機可議，自難以單憑退款乙節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於告訴人詢問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比特幣一事，被告係以話術謊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語，已如上揭告訴人所證述明確，而斯時比特幣之價格確實有逐日上漲之情，有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於110 年5 月11日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附件所示之比特幣交易價格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5 至227 頁），則告訴人因此急於在漲價前再以相同價格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又基於信任被告，始未當場細究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一事，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就告訴人是否具有區塊鍊之知識一事，被告固提出告訴人加入與區塊鍊相關之LINE對話群組為證（見本院卷第113 至127 頁），然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該群與被告無關，是後來朋友叫我參加一個區塊鍊的群組，在討論現在的趨勢，所以我們不懂的人都跑到裡面來學習，這是最近的趨勢等語（見本院卷第243 至244 頁），可知告訴人認本案遭被告詐騙比特幣之款項，因而於案發後加入區塊鍊群組習得相關知識，核與常情無違；復衡諸上揭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本案電子錢包係由被告所介紹，已如上所述，故縱使告訴人對區塊鍊具有相當知識，亦難認其對被告所介紹之本案電子錢包具有一定之了解。況被告自承該區塊鍊LINE群組對話內容之時間點為109 年間（見本院卷第369 頁），並由該對話擷圖始日所顯示之日期為11月27日（見本院卷第113 頁），可知告訴人加入該對話群組之時間為109 年11月27日，顯係在本案案發日即109 年1 月間之後，該加入該群組與否核與本案並無關聯性，自無從認告訴人對本案電子錢包已具有相當知識，亦難遽論告訴人不會因被告所施用之上揭詐術進而陷於錯誤。至於被告固提出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見本院卷第385 至407 頁），以佐證有諸多電子錢包會無故倒閉一事。然該等電子錢包均非本案電子錢包，難以比附援引，自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另被告一再辯稱其將本案購買比特幣之款項交與陳儀容等語。惟查，被告迄今均無法提出陳儀容之聯絡電話、LINE帳號供本院調查，以佐證其說詞。況本案購買4 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金額非小，衡情被告應與具有一定信賴之人接洽，或至少知悉其真實姓名、住家或公司地址等聯絡方式，然被告卻自稱其不知陳儀容之真實姓名或任何聯絡方式，並辯稱其手機已掉到馬桶、僅有以LINE與陳儀容聯繫等語（見偵一卷一第265 頁、偵一卷二第279 頁、本院卷第369頁），實與常情相違。又若陳儀容確為販售比特幣之人，且被告有將告訴人所交付之現金交與陳儀容，然以本案購買4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若以現金交款，存有遺失、清點不易或假鈔等疑慮，衡情為避免爭議多係以匯款轉帳之方式給付，或至少有收據等收款證明可供日後有所憑據，況陳儀容既非被告信賴之人，被告甚至根本不清楚陳儀容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址或聯絡電話，但被告卻稱其未要求陳儀容簽收任何收據或證明（見本院卷第369 頁），已與一般交易常情相違。再參諸告訴人支付本案比特幣款項均係以銀行轉帳之方式，則被告大可以相同方式將款項轉匯至陳儀容之銀行帳戶內，然被告卻捨較為安全且會留下交易紀錄之銀行轉帳方式不為，反將93萬6,000 元提領出後，再大費周章將上揭大筆現金交付與不熟識之陳儀容，又未留下任何收訖憑據等舉，上揭種種均與常情相違。況被告始終無法提出比特幣已經打入本案電子錢包之佐證，已如上所述，堪認被告所稱之陳儀容，顯係其憑空杜撰之人，毫無可採。
  6.至於辯護人雖稱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沒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證述不一等語。然查，證人即告訴人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遭被告詐騙之主要情節，均無前後不一之處，就本案電子錢包帳號、密碼一事，告訴人於偵審中均未曾證稱其有自行掌握或得知該錢包之帳號或密碼，反之其均證稱係由被告所一手掌控，被告僅提供一網頁畫面以取信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嘗試轉0.3 顆比特幣之時，即發現無法轉帳，亦非告訴人已曾嘗試輸入該錢包之帳號、密碼後方知無法轉帳，即難認告訴人所述有何前後不一之情，則辯護人上揭所辯，亦不足採信。
  ㈡誣告部分：被告主觀上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
  1.本案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而於告訴人購買第5 顆比特幣時，被告因故無法出售，因而將23萬4,000 元之款項匯回至告訴人帳戶等情，已如上述不爭執事實（二）已明。細譯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向警對告訴人所提起告訴之內容，係稱：我與告訴人於109 年2 月3 日約定以23萬4,000 元購買1 顆比特幣，我表示要購買4 顆，談妥後於該日19時35分許我以手機分別轉帳3 萬元、2 萬元共計5 萬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確認收到款項後，隔天我在家中再轉帳10萬元及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起初表示轉帳款項未收到，後來又表示比特幣漲價要我補差額才賣我，我便表示交易取消要告訴人退款給我，之後告訴人就不與我聯繫亦未退我款項，我才驚覺遭詐騙向警方報案。我要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等語（見偵二卷一第11至12頁），可知被告提起告訴之內容，乃係其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但告訴人於被告匯款後卻以漲價為由要求被告額外匯款，遭被告拒絕後又不退款，被告因而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然本案乃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已如上所述，而被告固辯稱其上揭所指係告訴人不要比特幣，其要跟告訴人拿回來即意指買回比特幣之意等語（見本院卷第368 至369 頁），可知就本案比特幣之購買而言，僅有告訴人向被告或委託被告向他人購買一事，足徵被告上揭所申告之內容顯非事實，且從上揭其與告訴人間之對話內容可徵被告對此均知之甚詳。復參以本案告訴人係於109 年2 月10日至派出所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被告方於同年月18日至派出所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警詢筆錄在卷足憑（見偵一卷一第125 頁、偵二卷一第11至13頁），亦徵被告顯係對於告訴人所提起之本案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滿，方基於誣告之犯意，虛構上揭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等情無訛。
  2.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係認為告訴人明知已收受4 顆比特幣後將之移轉他處，卻對被告謊稱未收到，以要求被告返還款項，嗣再欲以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手法詐騙被告等語。然被告上揭於警詢時所申告之內容，已明確表明係其欲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4 顆比特幣共93萬6,000 元，並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及同年月4 日共轉帳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內，告訴人事後先稱未收到款項，後又稱比特幣價格漲價需補差額方願出售，嗣後取消交易，然告訴人卻不再與其聯繫亦未退款，其方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隻字未提及辯護人上揭所辯之交易過程及緣由，則被告所申告之犯罪事實顯與被告上揭所辯解之內容大相逕庭，堪認辯護人上揭所辯，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上情，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論罪：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 條第1 項之誣告罪。被告所犯上開2 罪，時間及地點均不同，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累犯：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3 月確定，並於104 年4 月20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8 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7 至421 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 罪，均為累犯，審酌被告所犯均無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重之要件，並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且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 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符合累犯應加重其刑之立法意旨，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就其所犯上開2 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不實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告訴人因而受有93萬6,000 元之財產損害，且其明知未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反之係告訴人向其購買比特幣，卻僅因對告訴人所提起之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滿，竟恣意誣告告訴人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使告訴人疲於應訴，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益見其所生損害非輕等犯罪動機、目的及所生損害；復參諸被告於本案偵、審程序中均矢口否認全部犯行，毫無悔意，又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任何損害，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可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參以告訴人當庭表示：我希望被告把錢還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72 至373 頁）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前有諸多普通傷害、妨害自由、毒品及槍砲等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9 至424 頁），足見其品行不佳；暨被告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教育程度、未婚、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 萬多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70 至371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考量本案被告所犯2 罪之罪名、罪質、所侵害之法益均不相同，但2 罪行為時間僅相距不到1 月，時間甚近，且其所犯誣告罪係起因於不滿被訴詐欺取財罪之緣由，2 罪間具有相當關連性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示警懲。
五、沒收：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
    所匯款之93萬6,000 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宣告沒收，且因未扣案，併依同
    條第3 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39 條第1 項、第169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梨雯以視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翊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35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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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

度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733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除證據部分補充「上訴人即被告蔡宇

    捷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46至148、

    170至172頁）」外，認第一審以被告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

    ，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如原判決事實欄二

    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經核認事用法均無

    不當，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除量刑、

    沒收部分以外之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認罪，且已與告訴人蔡宜靜達成和解

    ，希望從輕量刑，犯罪所得沒收部分請求減輕，並請求緩刑

    宣告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審依憑被告之供述（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

    檢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4781卷】一第265頁

    、偵4781卷二第279頁、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

    【下稱偵7339卷】一第11至12頁、原審訴字卷第65至67、19

    0、192、368至369頁）、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偵

    4781卷一第241至247頁、偵4781卷二第109至115、281至283

    頁、原審訴字卷第233至253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個資檢視表、客戶基

    本資料及被告與「台北蔡靜姐yi」、「靜靜」、「陳儀容」

    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天俊」L

    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號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行轉

    帳擷圖、APP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

    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

    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被

    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及擷

    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案之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金融機構聯繫防制通報單、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

    泓科科技有限公司民國109年5月21日泓科客字第Z000000000

    0號函、告訴人加入Line「區塊鏈老莊協會群」、「區塊鏈

    智能合約台灣群組」群組對話紀錄、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

    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110年5月

    11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所附109年1月20日至109年2月

    5日平台BTC價格資料、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各1份（

    見偵4781卷一第11至15、17至55、73至77、81至83、85、87

    至89、105至109、111、113、115、117、125、127、133、1

    39至147、153至165、167、279頁、偵4781卷二第9至23、43

    至45、51、59、165、167、183、185至187、235頁、偵7339

    卷一第9、29、31至33、35至41、43、45至51、133至150、1

    53至163、187頁、原審訴字卷第113至127、186至198、225

    至227、385至407頁）等證據，認定被告詐欺取財、誣告等

    犯行，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何憑空推論

    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害」、「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其

    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

    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從而被告

    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495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已於本院

    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犯罪，堪認有所悔悟，且與告訴人於

    111年2月8日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5

    萬元而賠償部分損失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

    確（見本院卷第172頁），並有本院111年度附民字第59號和

    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可見被告

    確實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損害，是本件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

    ，原審判決未及審酌於此，尚有未合。

　⒉原審固就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予以宣告沒收及追

    徵，然因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和解金額所賠付告訴人

    之金額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仍諭

    知沒收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規定，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不予諭知沒收及追徵（詳如後

    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仍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

    沒收及追徵，亦有未合。　　

  ⒊從而，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開違誤，請求依法減

    輕其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審酌事項

  ㈠被告前於98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841號判決判處：⒈非法持有可

    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

    科罰金10萬元、⒉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⒊意

    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意圖販

    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⒌轉讓第三級

    毒品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前開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

    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6月。上訴後，經本院以98年度

    上訴字第334號判決將前開⒈、⒊、⒋所示罪刑撤銷，⒈所示罪

    刑改判處：⑴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

    ，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⒊所示罪刑改判處

    ：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所

    示罪刑改判處：⑷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

    刑3年6月。並就⒉所示罪刑部分判決上訴駁回，併就⑴、⒉、⑶

    、⑷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

    ；而上開⒌所示罪刑，則經被告撤回上訴而確定。前開⑴、⒉

    、⑶、⑷所示罪刑，再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

    以98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駁回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

    、⒌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再經本院以98年度聲字第274

    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3月確定，並與前開⑴所

    示罰金刑部分易服勞役而接續執行，於104年4月20日因縮短

    刑期假釋出監，於108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

    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8至62、177至220頁），其

    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均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量

    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未因前案

    執行完畢後產生警惕作用，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

    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之法益，予以加重最低本刑亦無

    罪刑不相當之情事，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

    ，邀誘告訴人購買虛擬貨幣以遂其詐欺取財之目的，利用告

    訴人不熟於虛擬貨幣市場交易及朋友間信任關係而詐欺告訴

    人，甚是不該，並詐得款項93萬6,000元，情節非輕；復意

    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向偵查機關誣指其涉嫌犯罪，非但

    虛耗司法資源，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並損及告訴人

    之權益，使其因此無端受刑事偵查，且可能受刑事處罰之危

    險。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並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且賠償其部分損失，已如前述，另參酌告訴人於本院審

    理時表示：對被告科刑沒有意見，希望盡快把錢拿回來等語

    （見本院卷第173頁）之量刑意見，另兼衡被告前有傷害、

    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等前案紀錄（詳本院卷第51至66頁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之品行，暨其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從

    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萬多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

    審訴字卷第370至371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

    所示之刑，並就詐欺取財罪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㈢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宣告緩刑云云。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

    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於110年間

    ，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1月26日，以1

    10年度審易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2月、4月、3

    月，並定應執行為有期徒刑10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4頁），是被告尚不符合上開緩刑

    宣告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法定

    要件，故被告請求本件予以緩刑之宣告，於法尚有未合，無

    從為緩刑之宣告。　　

五、不予沒收之理由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

    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

    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

    38條之1第1、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

    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所

    匯款之93萬6,000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並未扣

    案，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及追

    徵，然被告已與告訴人以93萬6,000元達成和解，並已給付

    告訴人15萬元，已如前述，則被告應賠付告訴人之和解金額

    93萬6,000元既等同應沒收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已達沒

    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宣告沒收及追徵

    其犯罪所得，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

    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劉元斐

                              　      法　官　蔡羽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

誣告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

法院」。

                                      書記官  陳語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宇捷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3樓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47

81號、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玖拾參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

月。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蔡宇捷前因故與蔡宜靜相識，見蔡宜靜甫接觸虛擬貨幣，對

    於虛擬貨幣相關知識尚未熟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向蔡宜靜佯稱其有

    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蔡宜靜

    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蔡宜靜註冊vrtrade 交易所（

    網址：https ://www .vrtrade .io/#/) 電子錢包（下稱本

    案電子錢包) ，地址則為1C2LrLdbYD2trK12nr6QmU6ovvsKv4

    zWSt（下稱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

    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

    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說服蔡宜靜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

    交易，並與蔡宜靜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新臺幣（下同）23

    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蔡宇捷虛構之「陳

    儀容」（下稱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致蔡宜靜陷於錯誤

    ，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

    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

    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蔡宇捷

    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被告帳戶），並由蔡宇捷於蔡宜靜之行動電話中安裝本案電

    子錢包，並持該行動電話中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

    送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再向蔡宜靜謊稱已成功幫其安裝本案

    電子錢包、比特幣已打入該錢包等語，實為虛設之頁面，致

    蔡宜靜誤以為確已收得上揭比特幣。嗣蔡宜靜始終無法自本

    案電子錢包移轉比特幣至其他電子錢包，且無法登入本案電

    子錢包，經蔡宇捷覆以該錢包在升級，要蔡宜靜再等等。蔡

    宜靜於發現受騙前，仍委託蔡宇捷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

    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惟因蔡宜靜此次要求購買之比特幣

    應匯入其指定之幣托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3QXnddtS3hjN

    sHLcwFh4Kz KqxutU tx8Mqf) 內，蔡宇捷見無機可趁，遂以

    陳儀容所有之比特幣均已轉賣為理由拒絕交易，並將蔡宜靜

    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

    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蔡宜靜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告訴人帳戶

    ）。

二、蔡宇捷明知前開23萬4,000 元為蔡宜靜委託購買第5 顆比特

    幣未果之退款，竟對於遭蔡宜靜提告上揭犯罪事實一之詐欺

    取財告訴後因而心生不滿，意圖使蔡宜靜受刑事處分，基於

    誣告之犯意，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

    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誣稱蔡宜靜向其販售比特幣，前開

    第5 顆比特幣退款之23萬4,000 元為其向蔡宜靜購買比特幣

    所支付之價金，但蔡宜靜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

    ，向司法警察誣指蔡宜靜涉有詐欺取財罪嫌。

三、案經蔡宜靜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

    。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所謂傳聞證據，

    由於傳聞證據有悖於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妨害

    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有規定

    者（例如同法第159 條第2 項、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

    5 、第206 條等）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查本案證人即

    告訴人蔡宜靜（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

    據，且被告蔡宇捷及其辯護人對於告訴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

    力已有爭執，檢察官又未舉出其等警詢筆錄有何刑事訴訟法

    第159 條之2 或第159 條之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

    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

    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

    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

    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

    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

    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

    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

    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

    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

    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得遽指該偵查中之

    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經具

    結後作證，有其所簽之證人結文在卷可按（見士林地檢署10

    9 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一卷】一第249 頁），且其

    未曾提及檢察官偵訊時有不法取證之情形，辯護人僅稱告訴

    人所述前後與時序不一致等語，並未釋明上開證述有何顯不

    可信之情況。再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到庭接受詰問，業已保

    障被告之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

    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

    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中，均陳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0 年度

    訴字第4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4至65頁、第350 至363 頁

    ），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

    他瑕疵，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

    證據能力。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部分，均與

    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

    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約定以93萬6

    ,000 元出售比特幣4 顆與告訴人，告訴人並如數將93萬6,0

    00 元匯款至被告帳戶內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

    取財或誣告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之間是屬於消費糾紛

    ，本案電子錢包是告訴人自己申請帳號及密碼。我轉給告訴

    人4 顆比特幣，告訴人點交完畢後要買第5 顆，當時價格已

    經漲太高了，告訴人想要用原價買第5 顆，用原本的價格不

    符合成本所以我不賣，後來我才把錢退還給告訴人，之後就

    被告訴人告了詐欺，後來我才反告告訴人詐欺。如果我有詐

    欺為什麼告訴人還要跟我買第4 次跟第5 次呢？另外告訴人

    本身就是在互聯網專門的講師，她對於互聯網非常的熟悉，

    而且有在推廣互聯網，還在講課，她並非如其所述是對此領

    域完全不懂的大媽。如果告訴人不知道本案電子錢包的帳號

    跟密碼，她要如何自己轉帳？告訴人在很多卷宗裡面都有提

    到她有帳號、密碼，否則她怎麼轉0.3 顆出去？本案電子錢

    包轉帳時要輸入帳號、密碼，同時用gmail 驗證，這樣才能

    完成轉帳成功。至於告訴人沒有轉帳成功，我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告訴人就本案電子錢包的轉帳密碼，我從來沒有碰

    過她的手機，她的電子錢包是我用嘴巴教她怎麼按的，她再

    自己設定密碼，我不會知道密碼等語。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略以：

  1.本案被告僅係協助告訴人向他人購買比特幣，當告訴人將款

    項匯入被告帳戶後，被告隨即提領做為購買比特幣之對價交

    給陳儀容，且陳儀容於收到款項後也將4 顆比特幣轉至告訴

    人所有之本案電子錢包內，足見此交易過程已完成，後雖因

    本案電子錢包失效導致告訴人無法使用，此至多為民事糾紛

    ，不構成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被告於109 年1 月22日將比特

    幣於該日21時1 分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內，告訴人於同日21

    時41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2 顆比特幣；又於23

    日0 時1 分轉2 顆比特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於同日0 

    時25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比特幣，故由告訴人

    自行擷圖本案電子錢包，可知被告確實已經4 顆比特幣轉至

    本案電子錢包一事，即屬有據。告訴人雖否認本案電子錢包

    之真實性，然該錢包當時均屬公開資訊，任何人均得透過網

    路下載並註冊使用，被告並無資訊專業背景，根本無能力製

    造出一個假的電子錢包作為詐騙使用，反而告訴人均係自行

    擷圖並保有該錢包之帳號及密碼，他人根本不可能加以操作

    ，足證告訴人確實有收到4 顆比特幣。

  2.被告於接獲告訴人表示無法轉出比特幣時，已於109 年1 月

    31日在松江路上之伯朗咖啡協助告訴人操作本案電子錢包，

    經告訴人確認無誤後，告訴人方於同年2 月1 日再跟被告聯

    繫購買第5 顆比特幣，足證告訴人確實已學會操作，否則依

    照一般經驗若已生懷疑下怎會向被告請求協助再次購買比特

    幣？

  3.被告於收到告訴人反應本案電子錢包無法查詢比特幣紀錄時

    ，隨即向陳儀容反應，陳儀容亦表示已有將4 顆比特幣轉至

    指定錢包位置，亦可證陳儀容確實有將比特幣轉至本案電子

    錢包。縱使之後本案電子錢包無法進入，但斯時被告已依照

    約定完成交易，自不得以嗣後電子錢包倒閉為由，反推論被

    告係提供假電子錢包作為詐騙手段。

  4.本案電子錢包之私鑰僅得由告訴人於手機上操作，並經過其

    電子郵件信箱認證，被告根本無法操作告訴人手機內之本案

    電子錢包，且經檢察機關函詢後，因本案電子錢包屬於同一

    錢包地址，網內交易就無法透過比特幣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

    錄，故告訴人陳述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本屬正常，自不得以

    此作為認定被告有詐欺之犯行。

  5.被告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可證在區塊鍊市場會發生電子錢包

    、交易所倒閉而無法使用之情況，本案電子錢包亦是相同問

    題。

  6.告訴人陳稱其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

    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供述

    不一，不足採信。

  7.告訴人本身熟稔區塊鍊等相關知識，且被告於本案交易前亦

    有購買比特幣之經驗，若被告有詐欺行為（假設語氣），此

    一交易行為如不符合市場經驗，告訴人既非無經驗之人，早

    可發現其可疑之處，根本不可能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

    。

  8.告訴人本身是投資金融商品之老手，亦曾擔任雲錢包說明會

    之主持人、成立區塊鍊老莊協會及區塊鍊智能合約- 臺灣的

    LINE群組，安排舉辦區塊鍊智能分享說明會進行多層次傳銷

    等行為，足證告訴人謊稱不會操作本案電子錢包所言不實，

    僅係利用此模式騙取比特幣後再提告賣家以獲取不法利益甚

    明。

  9.誣告罪部分，被告之所以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實為本案

    被告已依約將4 顆比特幣請陳儀容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並

    將款項付給陳儀容後，告訴人卻要求被告應退還款項，然本

    案電子錢包依函詢結果，是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故被告合

    理懷疑是否為告訴人已將本案電子錢包之4 顆比特幣轉移至

    他處，再以電子錢包是假的為由要求被告返還93萬6,000 元

    之款項，一方面取得比特幣所有還可將價金請求返還，故於

    第5 顆比特幣之購買過程，認為告訴人也是欲利用同樣手法

    施行詐騙方提起詐欺取財告訴，可知被告係出於合理懷疑有

    此申告事實，並無誣告之故意等語。

二、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前因故與告訴人相識，於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與告訴人約定以每

    顆比特幣價金23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陳

    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告訴人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

    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

    元、48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

  ㈡告訴人又委託被告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0 元購買第5 顆

    比特幣，然未交易成功，被告嗣將告訴人前所匯之23萬4,00

    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

    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

    、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3 萬元、2 萬元、

    10萬元、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發覺受騙後，

    於109 年2 月10日0 時6 分至警局報案。

  ㈢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市○○區○○

    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

    向承辦員警提起告訴稱告訴人向其販售比特幣，23萬4,000 

    元為其給付告訴人之比特幣價金，但告訴人始終未移轉比特

    幣，亦未退款等語，向司法警察指稱告訴人涉有詐欺取財罪

    嫌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明確

    （見偵一卷一第241 至247 頁、偵一卷二109 至115 頁、第

    281 至283 頁、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復有被告帳戶存

    款交易明細表、個資檢視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

    擷圖、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

    路銀行轉帳擷圖、APP 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

    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

    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

    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及本院勘驗被告與告

    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見偵一卷一第11至15頁、士林

    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二卷】一第133 至

    150 頁、偵一卷一第17至55頁、偵二卷一第35至41頁、偵一

    卷一第73至77頁、第81至83頁、第87至89頁、第105 至109 

    頁、第113 頁、第139 至147 頁、偵一卷二第9 至23頁、第

    51頁、第59頁、第165 頁、第167 頁、偵一卷一第85頁、第

    111 頁、第117 頁、偵二卷一第43頁、第153 至163 頁、偵

    一卷一第115 頁、第167 頁、第125 頁、第127 頁、第133 

    頁、第153 至165 頁、偵一卷二第43至45頁、偵一卷一第27

    9 頁、偵一卷二第183 頁、偵二卷一第9 頁、第187 頁、第

    29頁、第31至33頁、第45至51頁、本院卷第186 至198頁）

    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65至67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本案爭點：被告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一

    ）被告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

    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

    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賣，並

    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

    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

    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不實詐術，說服

    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容買入比

    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

    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

    而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二

    ）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購買

    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所匯

    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戶內之

    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買比特

    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

    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取財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

    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本院認定被告均有罪之理由，茲分述

    如下：

  ㈠詐欺取財部分：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

    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

    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

    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

    、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之

    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

    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所註冊本案電子錢包

    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

    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因而受

    有財產損害：

  1.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結稱：之前朋友帶我去聽一個資

    金盤的課程，講師是被告，所以我因此認識被告。108 年12

    月底時，被告跟我說他要買20顆比特幣，已經跟別人敲定20

    顆，但那個人都是聽被告在講，我完全不認識。被告說可以

    分10顆給我，一顆比市價低於美金500 元，叫我要不要跟他

    一起合買，他說他的比特幣都是從公鏈打給我的，因為公鏈

    可以查詢。於109 年1 月22日我跟被告約在餐廳吃飯買比特

    幣，當場我轉帳第一筆錢到被告帳戶，被告先打兩顆比特幣

    過來。我本來是要叫他幫我打到幣托交易所，但被告說幣托

    會倒，他推薦用本案電子錢包非常安全，他已經用了一年多

    了，叫我一定要相信他、沒問題，而且一顆便宜美金500 元

    ，就馬上把我的手機拿過去安裝本案電子錢包，就在我的手

    機用LINE傳一個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他說只要提供一個gmai

    l 的帳號就可以了，不用帳號跟密碼。後來他就說已經幫我

    安裝好一個錢包，點進去就可以看了，偵一卷一第135 頁中

    我所打的一串英文是被告自己傳、自己下載錢包。當天被告

    只說我錢包幫妳安裝好了，比特幣也打好了，他要我忘記有

    這筆，一年後再拿出來賣就可以翻好幾倍。後來他說有事就

    先走了，沒有提到另一個賣他比特幣的人也在餐廳現場。隔

    天我又以LINE向被告表示請他再打2 顆比特幣過來，並匯款

    48萬6,000 元給被告。後來過年的時候我看到比特幣在漲，

    我在109 年1 月30日想先轉0.3 顆出去到幣托交易所要賣，

    發現不能轉，本案電子錢包畫面還是顯示4 顆，完全沒有更

    動，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要幫我處理，但隔半小時這個錢

    包就沒有畫面了。隔天1 月31日我去找被告，當時錢包還是

    不能動，他打電話給別人說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他沒有

    教我如何操作。我當時想說被告到處在講課應該不會自毀前

    程，於是我不疑有他，想要再買一顆比特幣，我提供幣托的

    錢包地址請他打過去，但他聽到有點猶豫，說明天再打給我

    ，我就匯款23萬4,000 元要買第5 顆比特幣，隔了好幾天被

    告才說幣賣完了就把錢退給我。偵一卷一第41頁我傳送的內

    容是我幣托錢包的地址，我要被告把第5 顆的比特幣打到這

    個錢包，不是被告教我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的畫面。後來被告

    隔了好幾天都不打比特幣過來，我覺得奇怪，問專家朋友才

    知道偵一卷一第25、27頁被告只是傳給我一個螢幕，裡面是

    不能動的，表面一點進去看是有，但實際上是空的、假的，

    只是一個網站不是錢包，被告在後面操控，沒有給我助記詞

    ，就是私鑰，我當然不用密碼直接進去就可以看那個畫面，

    所以我不會拿到比特幣，我實際上也無法操控、完全不能動

    ，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比特幣，因為要是真的比特幣才能打

    到幣托交易所，所以我才知道遇到詐騙，從頭到尾都是被告

    一手包辦。後來因為我都沒收到比特幣，要被告返還我93萬

    6,000 元，我就與被告相約見面討論此事，我朋友要我錄音

    存證，所以我們相約在麥當勞，對話中被告一直要我再投資

    其他資金盤，拿錢給他賺錢叫造血，把這筆93萬6,000 元賺

    回來，當時對話中我已經知道被告在騙我，但我為了要被告

    把錢還給我，當然要跟被告講說他沒騙我，讓他有台階下等

    語（見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參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

    實未有任何收受比特幣之交易紀錄，有本案電子錢包地址查

    詢頁面在卷可憑（見偵一卷一第279 頁）；復參諸告訴人購

    買比特幣期間即109 年1 月22日至23日之LINE對話紀錄中（

    見偵一卷一第17至33頁) ，確有被告與告訴人討論購買比特

    幣之過程，及告訴人上揭所證被告安裝本案電子錢包之擷圖

    頁面，告訴人嗣以無法提領、沒有動靜等語詢問被告等情；

    佐以被告於案發後曾對告訴人稱：「因為這個、因為這個錢

    包我用到一年多了，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才說欸這個這個

    錢包很方便，而且內轉不用礦工費，我覺得很方便所以我才

    介紹出來的」、「我說很簡單，幣一打過來，錢包就掛了，

    那是不是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2 頁）

    ，且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投資其他產品以彌補虧損等情，有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與

    告訴人上揭所證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介紹，且本案電子錢

    包地址已不見、僅為一個頁面，嗣後被告卻無法處理，反而

    一再邀集告訴人額外拿出錢投資等內容均相吻合；又參諸被

    告始終無法提出其所稱曾向陳儀容購買比特幣之相關佐證，

    並自承其僅與陳儀容透過LINE聯絡（見本院卷第369 頁）。

    惟觀諸被告所提出其與陳儀容間之LINE對話擷圖畫面（見偵

    一卷一第73頁），查無其與陳儀容間交涉購買比特幣等話語

    ，被告泛稱：「你上次轉來的錢包比特幣消失了」、「我的

    買主說錢包突然進不去，比特幣在裡面」等語，僅有其事後

    質問等言詞，而此既為被告與陳儀容間唯一連絡之媒介，卻

    隻字未提及欲購買比特幣之價格為何、如何付款或相約交款

    等內容，亦與被告上揭所辯相悖，實難採信被告之辯解。綜

    合上情，堪認被告確係佯以其向自行虛構之陳儀容購買比特

    幣，又自行提供一不詳、虛設之本案電子錢包及地址，再對

    告訴人佯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不實詐術，致告訴人陷於

    錯誤，因而陸續匯款共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

    財產損害等情甚明。

  2.被告固辯稱其已將4 顆比特幣轉帳與告訴人，且均係由告訴

    人自行操作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並有帳號密碼可試圖轉帳

    。若其沒有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給告訴人，告訴人不會再向

    其購買第5 顆，且告訴人對於區塊鍊等事具有相當知識等語

    。然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並無成功轉帳之紀錄，業如上所

    述，至於被告雖提出告訴人所傳送LINE之對話擷圖，表示告

    訴人已收到比特幣。然細譯該對話擷圖可知，僅係一表示BT

    C 有2.0 顆或顯示數量為2.0 或4.0 等畫面（見偵一卷一第

    19頁、第25頁、第27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證稱：該擷圖是被告用我的手機所傳送，且此僅為一個螢幕

    ，表面看是有，但我無法操作，裡面實際上是空的，被告也

    沒有給我助記詞，所以我根本拿不到比特幣等語（見本院卷

    第237 頁），可知該畫面僅係一個螢幕擷圖，又為被告所操

    作，且被告復無法提出其確曾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與告訴人

    之相關資料可資佐證，即難單憑上揭幾張擷圖即得逕認告訴

    人確實已收受4 顆比特幣。參以告訴人於109 年2 月1 日另

    以LINE向被告稱：我還是無法進入錢包看4 個BTC 狀況如何

    ？忐忑不安，很緊張等語（見偵一卷一第155 頁），由告訴

    人之反應可知，其自始均無法進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認比

    特幣之狀況及轉帳至其他電子錢包，方向被告詢問，自難認

    被告所辯告訴人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及其有均有成

    功轉帳比特幣等情可採。又告訴人曾於109 年1 月30日詢問

    被告何以其無法轉出0.3 顆比特幣，被告則覆稱見面幫其處

    理，告訴人方稱再買一顆比特幣囤貨，2 人進而相約見面，

    告訴人因而再轉帳23萬4,000 元向被告購買1 顆比特幣等情

    ，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偵一卷二第185 至187 頁），且

    據告訴人證稱：是因為被告說當時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

    我不疑有他，才想要用相同價格再買一顆比特幣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第238 頁），可徵告訴人尚未確認其已收受4 顆比

    特幣，並一再詢問被告無法提領、轉帳比特幣之緣由，且因

    其認斯時比特幣價格低方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自無

    告訴人已確認收受比特幣後始再向被告購入之情事。倘若確

    如被告所辯，告訴人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或私鑰

    ，衡情告訴人應無事後一再對被告稱：我嘗試轉但沒辦法轉

    、隔天錢包就掛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以此質問被告

    何以錢包無法操作之理，反之被告卻一再向告訴人稱本案電

    子錢包很安全、不是一天兩天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

    19 2頁），以此規避告訴人之質問並保證本案電子錢包之安

    全性。再參以本案電子錢包若網內交易則無需礦工驗證，就

    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一事，有泓科科技有限公司

    10 9年5 月21日函文在卷可考（見偵一卷二第235 頁），可

    認本案電子錢包之交易若係網內交易，即無法透過公開帳本

    查詢交易紀錄，具有相當之風險，然被告刻意推薦此電子錢

    包並保證其安全性，益見其心可議，顯係藉此規避公開帳本

    之查詢，而得做為誘使告訴人投資之詐術，亦徵被告所提供

    之本案電子錢包或地址確係一虛構之畫面甚明，自難徒以告

    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而得反推告訴人確已

    收受4 顆比特幣乙節為真。

  3.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若要詐騙告訴人，應不會將告訴人所購買

    之第5 顆比特幣之23萬4,000 元退還給告訴人，且辯護人為

    被告辯稱告訴人在心生懷疑之情況下，不會再向被告購買第

    5 顆比特幣等語。然查，被告退款之動機，業據上揭告訴人

    證稱其要求被告將第5 顆比特幣匯至幣托交易所等語，可知

    係告訴人指定將第5 顆比特幣匯入其所指定之幣托交易所，

    而非本案電子錢包，被告見此無機可乘，不得已方退款等情

    甚明。告訴人對此另證稱：被告退還我23萬4,000 元，意思

    是要叫我或找其他人再參加其他的資金盤等語（見本院卷第

    252 至253 頁），佐以由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對話內容

    ，可認被告於案發後一再要求告訴人額外提供資金等情，有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徵

    告訴人上揭所證均屬非虛，堪認被告將23萬4,000 元返還與

    告訴人之動機可議，自難以單憑退款乙節逕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又被告於告訴人詢問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比特幣一

    事，被告係以話術謊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語，已如上揭

    告訴人所證述明確，而斯時比特幣之價格確實有逐日上漲之

    情，有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於110 年5 月11日以亞字第

    1100511001號函暨附件所示之比特幣交易價格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225 至227 頁），則告訴人因此急於在漲價前再以

    相同價格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又基於信任被告，始未

    當場細究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一事，尚與常情無違，亦難

    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得作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

  4.就告訴人是否具有區塊鍊之知識一事，被告固提出告訴人加

    入與區塊鍊相關之LINE對話群組為證（見本院卷第113 至12

    7 頁），然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該群與被告

    無關，是後來朋友叫我參加一個區塊鍊的群組，在討論現在

    的趨勢，所以我們不懂的人都跑到裡面來學習，這是最近的

    趨勢等語（見本院卷第243 至244 頁），可知告訴人認本案

    遭被告詐騙比特幣之款項，因而於案發後加入區塊鍊群組習

    得相關知識，核與常情無違；復衡諸上揭被告與告訴人間之

    LINE對話內容可知，本案電子錢包係由被告所介紹，已如上

    所述，故縱使告訴人對區塊鍊具有相當知識，亦難認其對被

    告所介紹之本案電子錢包具有一定之了解。況被告自承該區

    塊鍊LINE群組對話內容之時間點為109 年間（見本院卷第36

    9 頁），並由該對話擷圖始日所顯示之日期為11月27日（見

    本院卷第113 頁），可知告訴人加入該對話群組之時間為10

    9 年11月27日，顯係在本案案發日即109 年1 月間之後，該

    加入該群組與否核與本案並無關聯性，自無從認告訴人對本

    案電子錢包已具有相當知識，亦難遽論告訴人不會因被告所

    施用之上揭詐術進而陷於錯誤。至於被告固提出電子錢包之

    網路資訊及新聞（見本院卷第385 至407 頁），以佐證有諸

    多電子錢包會無故倒閉一事。然該等電子錢包均非本案電子

    錢包，難以比附援引，自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另被告一再辯稱其將本案購買比特幣之款項交與陳儀容等語

    。惟查，被告迄今均無法提出陳儀容之聯絡電話、LINE帳號

    供本院調查，以佐證其說詞。況本案購買4 顆比特幣之價金

    達93萬6,000 元，金額非小，衡情被告應與具有一定信賴之

    人接洽，或至少知悉其真實姓名、住家或公司地址等聯絡方

    式，然被告卻自稱其不知陳儀容之真實姓名或任何聯絡方式

    ，並辯稱其手機已掉到馬桶、僅有以LINE與陳儀容聯繫等語

    （見偵一卷一第265 頁、偵一卷二第279 頁、本院卷第369

    頁），實與常情相違。又若陳儀容確為販售比特幣之人，且

    被告有將告訴人所交付之現金交與陳儀容，然以本案購買4

    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若以現金交款，存有遺失

    、清點不易或假鈔等疑慮，衡情為避免爭議多係以匯款轉帳

    之方式給付，或至少有收據等收款證明可供日後有所憑據，

    況陳儀容既非被告信賴之人，被告甚至根本不清楚陳儀容之

    真實姓名、年籍、住址或聯絡電話，但被告卻稱其未要求陳

    儀容簽收任何收據或證明（見本院卷第369 頁），已與一般

    交易常情相違。再參諸告訴人支付本案比特幣款項均係以銀

    行轉帳之方式，則被告大可以相同方式將款項轉匯至陳儀容

    之銀行帳戶內，然被告卻捨較為安全且會留下交易紀錄之銀

    行轉帳方式不為，反將93萬6,000 元提領出後，再大費周章

    將上揭大筆現金交付與不熟識之陳儀容，又未留下任何收訖

    憑據等舉，上揭種種均與常情相違。況被告始終無法提出比

    特幣已經打入本案電子錢包之佐證，已如上所述，堪認被告

    所稱之陳儀容，顯係其憑空杜撰之人，毫無可採。

  6.至於辯護人雖稱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沒有本案電子錢

    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

    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證述不一等語。然查，證人即告

    訴人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遭被告詐騙之主要情節，

    均無前後不一之處，就本案電子錢包帳號、密碼一事，告訴

    人於偵審中均未曾證稱其有自行掌握或得知該錢包之帳號或

    密碼，反之其均證稱係由被告所一手掌控，被告僅提供一網

    頁畫面以取信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嘗試轉0.3 顆比特幣之時

    ，即發現無法轉帳，亦非告訴人已曾嘗試輸入該錢包之帳號

    、密碼後方知無法轉帳，即難認告訴人所述有何前後不一之

    情，則辯護人上揭所辯，亦不足採信。

  ㈡誣告部分：被告主觀上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

    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

    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

    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

    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

    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

    而誣告之：

  1.本案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而於告訴人購買第5 顆比

    特幣時，被告因故無法出售，因而將23萬4,000 元之款項匯

    回至告訴人帳戶等情，已如上述不爭執事實（二）已明。細

    譯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向警對告訴人所提起告訴之內容，

    係稱：我與告訴人於109 年2 月3 日約定以23萬4,000 元購

    買1 顆比特幣，我表示要購買4 顆，談妥後於該日19時35分

    許我以手機分別轉帳3 萬元、2 萬元共計5 萬元至告訴人帳

    戶，告訴人確認收到款項後，隔天我在家中再轉帳10萬元及

    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起初表示轉帳款項未收

    到，後來又表示比特幣漲價要我補差額才賣我，我便表示交

    易取消要告訴人退款給我，之後告訴人就不與我聯繫亦未退

    我款項，我才驚覺遭詐騙向警方報案。我要對告訴人提起詐

    欺告訴等語（見偵二卷一第11至12頁），可知被告提起告訴

    之內容，乃係其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但告訴人於被告匯款

    後卻以漲價為由要求被告額外匯款，遭被告拒絕後又不退款

    ，被告因而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然本案乃係告訴人向被

    告購買比特幣，已如上所述，而被告固辯稱其上揭所指係告

    訴人不要比特幣，其要跟告訴人拿回來即意指買回比特幣之

    意等語（見本院卷第368 至369 頁），可知就本案比特幣之

    購買而言，僅有告訴人向被告或委託被告向他人購買一事，

    足徵被告上揭所申告之內容顯非事實，且從上揭其與告訴人

    間之對話內容可徵被告對此均知之甚詳。復參以本案告訴人

    係於109 年2 月10日至派出所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被告方

    於同年月18日至派出所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有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警詢

    筆錄在卷足憑（見偵一卷一第125 頁、偵二卷一第11至13頁

    ），亦徵被告顯係對於告訴人所提起之本案詐欺取財告訴心

    生不滿，方基於誣告之犯意，虛構上揭事實，意圖使告訴人

    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等情無訛。

  2.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係認為告訴人明知已收受

    4 顆比特幣後將之移轉他處，卻對被告謊稱未收到，以要求

    被告返還款項，嗣再欲以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手法詐騙被告

    等語。然被告上揭於警詢時所申告之內容，已明確表明係其

    欲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4 顆比特幣共93萬6,000 元，並分別

    於109 年2 月3 日及同年月4 日共轉帳23萬4,000 元至告訴

    人帳戶內，告訴人事後先稱未收到款項，後又稱比特幣價格

    漲價需補差額方願出售，嗣後取消交易，然告訴人卻不再與

    其聯繫亦未退款，其方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隻字未提及

    辯護人上揭所辯之交易過程及緣由，則被告所申告之犯罪事

    實顯與被告上揭所辯解之內容大相逕庭，堪認辯護人上揭所

    辯，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上情，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論罪：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 條

    第1 項之誣告罪。被告所犯上開2 罪，時間及地點均不同，

    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累犯：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3 月確定，並於104 年4 月20日因縮短

    刑期假釋出監，於108 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

    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417 至421 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

    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 罪，均為累

    犯，審酌被告所犯均無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科以最低刑度猶

    嫌重之要件，並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且其於假釋期

    滿後，短短1 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顯然薄弱，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

    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之情形，符合累犯應加重其刑之立法意旨，爰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就其所犯上開2 罪，均依

    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不實之詐術致

    告訴人陷於錯誤，告訴人因而受有93萬6,000 元之財產損害

    ，且其明知未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反之係告訴人向其購買

    比特幣，卻僅因對告訴人所提起之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滿，

    竟恣意誣告告訴人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使告訴人疲於應訴，

    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造成

    司法資源浪費，益見其所生損害非輕等犯罪動機、目的及所

    生損害；復參諸被告於本案偵、審程序中均矢口否認全部犯

    行，毫無悔意，又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任何損害，亦未與告

    訴人達成和解，可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參以告訴人當庭表示

    ：我希望被告把錢還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72 至373 頁）

    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前有諸多普通傷害、妨害自由、毒品

    及槍砲等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

    紀錄表1 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9 至424 頁），足見其

    品行不佳；暨被告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教育程度、未婚、

    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 萬多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70 

    至371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復考量本案被告所犯2 罪之罪名、罪質、所侵

    害之法益均不相同，但2 罪行為時間僅相距不到1 月，時間

    甚近，且其所犯誣告罪係起因於不滿被訴詐欺取財罪之緣由

    ，2 罪間具有相當關連性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以示警懲。

五、沒收：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

    所匯款之93萬6,000 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宣告沒收，且因未扣案，併依同

    條第3 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39 條

第1 項、第169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

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梨雯以視訊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翊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359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捷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73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除證據部分補充「上訴人即被告蔡宇捷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46至148、170至172頁）」外，認第一審以被告如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經核認事用法均無不當，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除量刑、沒收部分以外之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認罪，且已與告訴人蔡宜靜達成和解，希望從輕量刑，犯罪所得沒收部分請求減輕，並請求緩刑宣告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審依憑被告之供述（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4781卷】一第265頁、偵4781卷二第279頁、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7339卷】一第11至12頁、原審訴字卷第65至67、190、192、368至369頁）、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偵4781卷一第241至247頁、偵4781卷二第109至115、281至283頁、原審訴字卷第233至253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個資檢視表、客戶基本資料及被告與「台北蔡靜姐yi」、「靜靜」、「陳儀容」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天俊」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行轉帳擷圖、APP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繫防制通報單、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泓科科技有限公司民國109年5月21日泓科客字第Z0000000000號函、告訴人加入Line「區塊鏈老莊協會群」、「區塊鏈智能合約台灣群組」群組對話紀錄、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110年5月11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所附109年1月20日至109年2月5日平台BTC價格資料、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各1份（見偵4781卷一第11至15、17至55、73至77、81至83、85、87至89、105至109、111、113、115、117、125、127、133、139至147、153至165、167、279頁、偵4781卷二第9至23、43至45、51、59、165、167、183、185至187、235頁、偵7339卷一第9、29、31至33、35至41、43、45至51、133至150、153至163、187頁、原審訴字卷第113至127、186至198、225至227、385至407頁）等證據，認定被告詐欺取財、誣告等犯行，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規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犯罪，堪認有所悔悟，且與告訴人於111年2月8日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5萬元而賠償部分損失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2頁），並有本院111年度附民字第59號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可見被告確實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損害，是本件量刑之基礎既有變更，原審判決未及審酌於此，尚有未合。

　⒉原審固就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然因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和解金額所賠付告訴人之金額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仍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不予諭知沒收及追徵（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仍就被告上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亦有未合。　　

  ⒊從而，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有前開違誤，請求依法減輕其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審酌事項

  ㈠被告前於98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841號判決判處：⒈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⒉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⒌轉讓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前開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6月。上訴後，經本院以98年度上訴字第334號判決將前開⒈、⒊、⒋所示罪刑撤銷，⒈所示罪刑改判處：⑴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併科罰金10萬元、⒊所示罪刑改判處：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⒋所示罪刑改判處：⑷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並就⒉所示罪刑部分判決上訴駁回，併就⑴、⒉、⑶、⑷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而上開⒌所示罪刑，則經被告撤回上訴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所示罪刑，再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第4367號判決駁回而確定。前開⑴、⒉、⑶、⑷、⒌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再經本院以98年度聲字第274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3月確定，並與前開⑴所示罰金刑部分易服勞役而接續執行，於104年4月20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8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8至62、177至220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量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未因前案執行完畢後產生警惕作用，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之法益，予以加重最低本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邀誘告訴人購買虛擬貨幣以遂其詐欺取財之目的，利用告訴人不熟於虛擬貨幣市場交易及朋友間信任關係而詐欺告訴人，甚是不該，並詐得款項93萬6,000元，情節非輕；復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向偵查機關誣指其涉嫌犯罪，非但虛耗司法資源，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並損及告訴人之權益，使其因此無端受刑事偵查，且可能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賠償其部分損失，已如前述，另參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被告科刑沒有意見，希望盡快把錢拿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之量刑意見，另兼衡被告前有傷害、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前案紀錄（詳本院卷第51至66頁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品行，暨其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萬多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訴字卷第370至371頁）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詐欺取財罪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宣告緩刑云云。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於110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11月26日，以110年度審易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2月、4月、3月，並定應執行為有期徒刑10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4頁），是被告尚不符合上開緩刑宣告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法定要件，故被告請求本件予以緩刑之宣告，於法尚有未合，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五、不予沒收之理由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所匯款之93萬6,000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及追徵，然被告已與告訴人以93萬6,000元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告訴人15萬元，已如前述，則被告應賠付告訴人之和解金額93萬6,000元既等同應沒收之犯罪所得93萬6,000元，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其犯罪所得，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劉元斐

                              　      法　官　蔡羽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

誣告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語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宇捷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0號3樓

選任辯護人　江信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47

81號、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宇捷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玖拾參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誣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

月。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蔡宇捷前因故與蔡宜靜相識，見蔡宜靜甫接觸虛擬貨幣，對

    於虛擬貨幣相關知識尚未熟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

    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向蔡宜靜佯稱其有

    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蔡宜靜

    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蔡宜靜註冊vrtrade 交易所（

    網址：https ://www .vrtrade .io/#/) 電子錢包（下稱本

    案電子錢包) ，地址則為1C2LrLdbYD2trK12nr6QmU6ovvsKv4

    zWSt（下稱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

    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

    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說服蔡宜靜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

    交易，並與蔡宜靜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新臺幣（下同）23

    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蔡宇捷虛構之「陳

    儀容」（下稱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致蔡宜靜陷於錯誤

    ，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

    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

    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蔡宇捷

    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被告帳戶），並由蔡宇捷於蔡宜靜之行動電話中安裝本案電

    子錢包，並持該行動電話中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

    送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再向蔡宜靜謊稱已成功幫其安裝本案

    電子錢包、比特幣已打入該錢包等語，實為虛設之頁面，致

    蔡宜靜誤以為確已收得上揭比特幣。嗣蔡宜靜始終無法自本

    案電子錢包移轉比特幣至其他電子錢包，且無法登入本案電

    子錢包，經蔡宇捷覆以該錢包在升級，要蔡宜靜再等等。蔡

    宜靜於發現受騙前，仍委託蔡宇捷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

    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惟因蔡宜靜此次要求購買之比特幣

    應匯入其指定之幣托交易所電子錢包（地址：3QXnddtS3hjN

    sHLcwFh4Kz KqxutU tx8Mqf) 內，蔡宇捷見無機可趁，遂以

    陳儀容所有之比特幣均已轉賣為理由拒絕交易，並將蔡宜靜

    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

    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蔡宜靜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告訴人帳戶

    ）。

二、蔡宇捷明知前開23萬4,000 元為蔡宜靜委託購買第5 顆比特

    幣未果之退款，竟對於遭蔡宜靜提告上揭犯罪事實一之詐欺

    取財告訴後因而心生不滿，意圖使蔡宜靜受刑事處分，基於

    誣告之犯意，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

    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誣稱蔡宜靜向其販售比特幣，前開

    第5 顆比特幣退款之23萬4,000 元為其向蔡宜靜購買比特幣

    所支付之價金，但蔡宜靜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

    ，向司法警察誣指蔡宜靜涉有詐欺取財罪嫌。

三、案經蔡宜靜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所謂傳聞證據，由於傳聞證據有悖於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妨害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有規定者（例如同法第159 條第2 項、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第206 條等）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查本案證人即告訴人蔡宜靜（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且被告蔡宇捷及其辯護人對於告訴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已有爭執，檢察官又未舉出其等警詢筆錄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或第159 條之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得遽指該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業經具結後作證，有其所簽之證人結文在卷可按（見士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4781號卷【下稱偵一卷】一第249 頁），且其未曾提及檢察官偵訊時有不法取證之情形，辯護人僅稱告訴人所述前後與時序不一致等語，並未釋明上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再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到庭接受詰問，業已保障被告之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陳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0 年度訴字第4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4至65頁、第350 至363 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部分，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約定以93萬6,000 元出售比特幣4 顆與告訴人，告訴人並如數將93萬6,000 元匯款至被告帳戶內等事實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或誣告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之間是屬於消費糾紛，本案電子錢包是告訴人自己申請帳號及密碼。我轉給告訴人4 顆比特幣，告訴人點交完畢後要買第5 顆，當時價格已經漲太高了，告訴人想要用原價買第5 顆，用原本的價格不符合成本所以我不賣，後來我才把錢退還給告訴人，之後就被告訴人告了詐欺，後來我才反告告訴人詐欺。如果我有詐欺為什麼告訴人還要跟我買第4 次跟第5 次呢？另外告訴人本身就是在互聯網專門的講師，她對於互聯網非常的熟悉，而且有在推廣互聯網，還在講課，她並非如其所述是對此領域完全不懂的大媽。如果告訴人不知道本案電子錢包的帳號跟密碼，她要如何自己轉帳？告訴人在很多卷宗裡面都有提到她有帳號、密碼，否則她怎麼轉0.3 顆出去？本案電子錢包轉帳時要輸入帳號、密碼，同時用gmail 驗證，這樣才能完成轉帳成功。至於告訴人沒有轉帳成功，我不知道原因。我不知道告訴人就本案電子錢包的轉帳密碼，我從來沒有碰過她的手機，她的電子錢包是我用嘴巴教她怎麼按的，她再自己設定密碼，我不會知道密碼等語。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略以：

  1.本案被告僅係協助告訴人向他人購買比特幣，當告訴人將款項匯入被告帳戶後，被告隨即提領做為購買比特幣之對價交給陳儀容，且陳儀容於收到款項後也將4 顆比特幣轉至告訴人所有之本案電子錢包內，足見此交易過程已完成，後雖因本案電子錢包失效導致告訴人無法使用，此至多為民事糾紛，不構成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被告於109 年1 月22日將比特幣於該日21時1 分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內，告訴人於同日21時41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2 顆比特幣；又於23日0 時1 分轉2 顆比特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於同日0 時25分許擷圖確認本案電子錢包有收到比特幣，故由告訴人自行擷圖本案電子錢包，可知被告確實已經4 顆比特幣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一事，即屬有據。告訴人雖否認本案電子錢包之真實性，然該錢包當時均屬公開資訊，任何人均得透過網路下載並註冊使用，被告並無資訊專業背景，根本無能力製造出一個假的電子錢包作為詐騙使用，反而告訴人均係自行擷圖並保有該錢包之帳號及密碼，他人根本不可能加以操作，足證告訴人確實有收到4 顆比特幣。

  2.被告於接獲告訴人表示無法轉出比特幣時，已於109 年1 月31日在松江路上之伯朗咖啡協助告訴人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經告訴人確認無誤後，告訴人方於同年2 月1 日再跟被告聯繫購買第5 顆比特幣，足證告訴人確實已學會操作，否則依照一般經驗若已生懷疑下怎會向被告請求協助再次購買比特幣？

  3.被告於收到告訴人反應本案電子錢包無法查詢比特幣紀錄時，隨即向陳儀容反應，陳儀容亦表示已有將4 顆比特幣轉至指定錢包位置，亦可證陳儀容確實有將比特幣轉至本案電子錢包。縱使之後本案電子錢包無法進入，但斯時被告已依照約定完成交易，自不得以嗣後電子錢包倒閉為由，反推論被告係提供假電子錢包作為詐騙手段。

  4.本案電子錢包之私鑰僅得由告訴人於手機上操作，並經過其電子郵件信箱認證，被告根本無法操作告訴人手機內之本案電子錢包，且經檢察機關函詢後，因本案電子錢包屬於同一錢包地址，網內交易就無法透過比特幣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故告訴人陳述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本屬正常，自不得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有詐欺之犯行。

  5.被告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可證在區塊鍊市場會發生電子錢包、交易所倒閉而無法使用之情況，本案電子錢包亦是相同問題。

  6.告訴人陳稱其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供述不一，不足採信。

  7.告訴人本身熟稔區塊鍊等相關知識，且被告於本案交易前亦有購買比特幣之經驗，若被告有詐欺行為（假設語氣），此一交易行為如不符合市場經驗，告訴人既非無經驗之人，早可發現其可疑之處，根本不可能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

  8.告訴人本身是投資金融商品之老手，亦曾擔任雲錢包說明會之主持人、成立區塊鍊老莊協會及區塊鍊智能合約- 臺灣的LINE群組，安排舉辦區塊鍊智能分享說明會進行多層次傳銷等行為，足證告訴人謊稱不會操作本案電子錢包所言不實，僅係利用此模式騙取比特幣後再提告賣家以獲取不法利益甚明。

  9.誣告罪部分，被告之所以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實為本案被告已依約將4 顆比特幣請陳儀容移轉至本案電子錢包，並將款項付給陳儀容後，告訴人卻要求被告應退還款項，然本案電子錢包依函詢結果，是無法查詢到交易紀錄，故被告合理懷疑是否為告訴人已將本案電子錢包之4 顆比特幣轉移至他處，再以電子錢包是假的為由要求被告返還93萬6,000 元之款項，一方面取得比特幣所有還可將價金請求返還，故於第5 顆比特幣之購買過程，認為告訴人也是欲利用同樣手法施行詐騙方提起詐欺取財告訴，可知被告係出於合理懷疑有此申告事實，並無誣告之故意等語。

二、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前因故與告訴人相識，於108 年12月間至109 年1 月22日晚間8 時56分前某時許，在臺灣某處，與告訴人約定以每顆比特幣價金23萬4,000 元，共93萬6,000 元之價金，向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告訴人分別於109 年1 月22日晚間8時56分許、同日晚間8 時58分許、同日晚間9 時4 分許、109 年1 月23日凌晨0 時20分許，匯款10萬元、10萬元、25萬元、48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

  ㈡告訴人又委託被告居間向陳儀容以23萬4,000 元購買第5 顆比特幣，然未交易成功，被告嗣將告訴人前所匯之23萬4,000 元退款，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晚上7 時35分許、109 年2 月3 日晚上8 時22分許、109 年2 月4 日早上10時47分許、109 年2 月4 日下午1 時18分許，匯款3 萬元、2 萬元、10萬元、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發覺受騙後，於109 年2 月10日0 時6 分至警局報案。

  ㈢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晚間8 時46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0 巷00弄00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向承辦員警提起告訴稱告訴人向其販售比特幣，23萬4,000 元為其給付告訴人之比特幣價金，但告訴人始終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等語，向司法警察指稱告訴人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明確（見偵一卷一第241 至247 頁、偵一卷二109 至115 頁、第281 至283 頁、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復有被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表、個資檢視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存款交易明細、存摺封面、網路銀行轉帳擷圖、APP 轉帳紀錄擷圖、告訴人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版、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及擷圖、被告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報案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被告帳戶之臺幣活存明細及本院勘驗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錄音之勘驗筆錄（見偵一卷一第11至15頁、士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7339號卷【下稱偵二卷】一第133 至150 頁、偵一卷一第17至55頁、偵二卷一第35至41頁、偵一卷一第73至77頁、第81至83頁、第87至89頁、第105 至109 頁、第113 頁、第139 至147 頁、偵一卷二第9 至23頁、第51頁、第59頁、第165 頁、第167 頁、偵一卷一第85頁、第111 頁、第117 頁、偵二卷一第43頁、第153 至163 頁、偵一卷一第115 頁、第167 頁、第125 頁、第127 頁、第133 頁、第153 至165 頁、偵一卷二第43至45頁、偵一卷一第279 頁、偵一卷二第183 頁、偵二卷一第9 頁、第187 頁、第29頁、第31至33頁、第45至51頁、本院卷第186 至198頁）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本案爭點：被告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一）被告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二）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取財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本院認定被告均有罪之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詐欺取財部分：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上揭時間、地點，向告訴人佯稱其有管道可以購入價格較市價為低之比特幣，可居間協助告訴人與其他幣商買賣，並佯以協助告訴人註冊本案電子錢包於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且以本案電子錢包比市面上交易所電子錢包更加穩定、安全、可進行交易所內不上鍊交易而無須礦工費等緣由之不實詐術，說服告訴人以本案電子錢包進行交易，向其虛構之陳儀容買入比特幣4 顆，且為告訴人所註冊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虛設之頁面，其亦無移轉比特幣至該電子錢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因而受有財產損害：

  1.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結稱：之前朋友帶我去聽一個資金盤的課程，講師是被告，所以我因此認識被告。108 年12月底時，被告跟我說他要買20顆比特幣，已經跟別人敲定20顆，但那個人都是聽被告在講，我完全不認識。被告說可以分10顆給我，一顆比市價低於美金500 元，叫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合買，他說他的比特幣都是從公鏈打給我的，因為公鏈可以查詢。於109 年1 月22日我跟被告約在餐廳吃飯買比特幣，當場我轉帳第一筆錢到被告帳戶，被告先打兩顆比特幣過來。我本來是要叫他幫我打到幣托交易所，但被告說幣托會倒，他推薦用本案電子錢包非常安全，他已經用了一年多了，叫我一定要相信他、沒問題，而且一顆便宜美金500 元，就馬上把我的手機拿過去安裝本案電子錢包，就在我的手機用LINE傳一個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他說只要提供一個gmail 的帳號就可以了，不用帳號跟密碼。後來他就說已經幫我安裝好一個錢包，點進去就可以看了，偵一卷一第135 頁中我所打的一串英文是被告自己傳、自己下載錢包。當天被告只說我錢包幫妳安裝好了，比特幣也打好了，他要我忘記有這筆，一年後再拿出來賣就可以翻好幾倍。後來他說有事就先走了，沒有提到另一個賣他比特幣的人也在餐廳現場。隔天我又以LINE向被告表示請他再打2 顆比特幣過來，並匯款48萬6,000 元給被告。後來過年的時候我看到比特幣在漲，我在109 年1 月30日想先轉0.3 顆出去到幣托交易所要賣，發現不能轉，本案電子錢包畫面還是顯示4 顆，完全沒有更動，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要幫我處理，但隔半小時這個錢包就沒有畫面了。隔天1 月31日我去找被告，當時錢包還是不能動，他打電話給別人說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他沒有教我如何操作。我當時想說被告到處在講課應該不會自毀前程，於是我不疑有他，想要再買一顆比特幣，我提供幣托的錢包地址請他打過去，但他聽到有點猶豫，說明天再打給我，我就匯款23萬4,000 元要買第5 顆比特幣，隔了好幾天被告才說幣賣完了就把錢退給我。偵一卷一第41頁我傳送的內容是我幣托錢包的地址，我要被告把第5 顆的比特幣打到這個錢包，不是被告教我操作本案電子錢包的畫面。後來被告隔了好幾天都不打比特幣過來，我覺得奇怪，問專家朋友才知道偵一卷一第25、27頁被告只是傳給我一個螢幕，裡面是不能動的，表面一點進去看是有，但實際上是空的、假的，只是一個網站不是錢包，被告在後面操控，沒有給我助記詞，就是私鑰，我當然不用密碼直接進去就可以看那個畫面，所以我不會拿到比特幣，我實際上也無法操控、完全不能動，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比特幣，因為要是真的比特幣才能打到幣托交易所，所以我才知道遇到詐騙，從頭到尾都是被告一手包辦。後來因為我都沒收到比特幣，要被告返還我93萬6,000 元，我就與被告相約見面討論此事，我朋友要我錄音存證，所以我們相約在麥當勞，對話中被告一直要我再投資其他資金盤，拿錢給他賺錢叫造血，把這筆93萬6,000 元賺回來，當時對話中我已經知道被告在騙我，但我為了要被告把錢還給我，當然要跟被告講說他沒騙我，讓他有台階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3 至253 頁）；參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實未有任何收受比特幣之交易紀錄，有本案電子錢包地址查詢頁面在卷可憑（見偵一卷一第279 頁）；復參諸告訴人購買比特幣期間即109 年1 月22日至23日之LINE對話紀錄中（見偵一卷一第17至33頁) ，確有被告與告訴人討論購買比特幣之過程，及告訴人上揭所證被告安裝本案電子錢包之擷圖頁面，告訴人嗣以無法提領、沒有動靜等語詢問被告等情；佐以被告於案發後曾對告訴人稱：「因為這個、因為這個錢包我用到一年多了，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才說欸這個這個錢包很方便，而且內轉不用礦工費，我覺得很方便所以我才介紹出來的」、「我說很簡單，幣一打過來，錢包就掛了，那是不是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2 頁），且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投資其他產品以彌補虧損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與告訴人上揭所證本案電子錢包為被告所介紹，且本案電子錢包地址已不見、僅為一個頁面，嗣後被告卻無法處理，反而一再邀集告訴人額外拿出錢投資等內容均相吻合；又參諸被告始終無法提出其所稱曾向陳儀容購買比特幣之相關佐證，並自承其僅與陳儀容透過LINE聯絡（見本院卷第369 頁）。惟觀諸被告所提出其與陳儀容間之LINE對話擷圖畫面（見偵一卷一第73頁），查無其與陳儀容間交涉購買比特幣等話語，被告泛稱：「你上次轉來的錢包比特幣消失了」、「我的買主說錢包突然進不去，比特幣在裡面」等語，僅有其事後質問等言詞，而此既為被告與陳儀容間唯一連絡之媒介，卻隻字未提及欲購買比特幣之價格為何、如何付款或相約交款等內容，亦與被告上揭所辯相悖，實難採信被告之辯解。綜合上情，堪認被告確係佯以其向自行虛構之陳儀容購買比特幣，又自行提供一不詳、虛設之本案電子錢包及地址，再對告訴人佯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不實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陸續匯款共93萬6,000 元至被告帳戶內，而受有財產損害等情甚明。

  2.被告固辯稱其已將4 顆比特幣轉帳與告訴人，且均係由告訴人自行操作本案電子錢包，告訴人並有帳號密碼可試圖轉帳。若其沒有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給告訴人，告訴人不會再向其購買第5 顆，且告訴人對於區塊鍊等事具有相當知識等語。然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並無成功轉帳之紀錄，業如上所述，至於被告雖提出告訴人所傳送LINE之對話擷圖，表示告訴人已收到比特幣。然細譯該對話擷圖可知，僅係一表示BTC 有2.0 顆或顯示數量為2.0 或4.0 等畫面（見偵一卷一第19頁、第25頁、第27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該擷圖是被告用我的手機所傳送，且此僅為一個螢幕，表面看是有，但我無法操作，裡面實際上是空的，被告也沒有給我助記詞，所以我根本拿不到比特幣等語（見本院卷第237 頁），可知該畫面僅係一個螢幕擷圖，又為被告所操作，且被告復無法提出其確曾成功轉帳4 顆比特幣與告訴人之相關資料可資佐證，即難單憑上揭幾張擷圖即得逕認告訴人確實已收受4 顆比特幣。參以告訴人於109 年2 月1 日另以LINE向被告稱：我還是無法進入錢包看4 個BTC 狀況如何？忐忑不安，很緊張等語（見偵一卷一第155 頁），由告訴人之反應可知，其自始均無法進入本案電子錢包地址確認比特幣之狀況及轉帳至其他電子錢包，方向被告詢問，自難認被告所辯告訴人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及其有均有成功轉帳比特幣等情可採。又告訴人曾於109 年1 月30日詢問被告何以其無法轉出0.3 顆比特幣，被告則覆稱見面幫其處理，告訴人方稱再買一顆比特幣囤貨，2 人進而相約見面，告訴人因而再轉帳23萬4,000 元向被告購買1 顆比特幣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偵一卷二第185 至187 頁），且據告訴人證稱：是因為被告說當時錢包在升級，叫我等等，我不疑有他，才想要用相同價格再買一顆比特幣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8 頁），可徵告訴人尚未確認其已收受4 顆比特幣，並一再詢問被告無法提領、轉帳比特幣之緣由，且因其認斯時比特幣價格低方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自無告訴人已確認收受比特幣後始再向被告購入之情事。倘若確如被告所辯，告訴人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密碼或私鑰，衡情告訴人應無事後一再對被告稱：我嘗試轉但沒辦法轉、隔天錢包就掛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以此質問被告何以錢包無法操作之理，反之被告卻一再向告訴人稱本案電子錢包很安全、不是一天兩天等語（見本院卷第190 頁、第19 2頁），以此規避告訴人之質問並保證本案電子錢包之安全性。再參以本案電子錢包若網內交易則無需礦工驗證，就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一事，有泓科科技有限公司10 9年5 月21日函文在卷可考（見偵一卷二第235 頁），可認本案電子錢包之交易若係網內交易，即無法透過公開帳本查詢交易紀錄，具有相當之風險，然被告刻意推薦此電子錢包並保證其安全性，益見其心可議，顯係藉此規避公開帳本之查詢，而得做為誘使告訴人投資之詐術，亦徵被告所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或地址確係一虛構之畫面甚明，自難徒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而得反推告訴人確已收受4 顆比特幣乙節為真。

  3.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若要詐騙告訴人，應不會將告訴人所購買之第5 顆比特幣之23萬4,000 元退還給告訴人，且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告訴人在心生懷疑之情況下，不會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等語。然查，被告退款之動機，業據上揭告訴人證稱其要求被告將第5 顆比特幣匯至幣托交易所等語，可知係告訴人指定將第5 顆比特幣匯入其所指定之幣托交易所，而非本案電子錢包，被告見此無機可乘，不得已方退款等情甚明。告訴人對此另證稱：被告退還我23萬4,000 元，意思是要叫我或找其他人再參加其他的資金盤等語（見本院卷第252 至253 頁），佐以由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對話內容，可認被告於案發後一再要求告訴人額外提供資金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6 至198 頁），亦徵告訴人上揭所證均屬非虛，堪認被告將23萬4,000 元返還與告訴人之動機可議，自難以單憑退款乙節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於告訴人詢問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比特幣一事，被告係以話術謊稱本案電子錢包在升級等語，已如上揭告訴人所證述明確，而斯時比特幣之價格確實有逐日上漲之情，有亞太易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於110 年5 月11日以亞字第1100511001號函暨附件所示之比特幣交易價格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5 至227 頁），則告訴人因此急於在漲價前再以相同價格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又基於信任被告，始未當場細究本案電子錢包無法轉帳一事，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告訴人再向被告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舉，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就告訴人是否具有區塊鍊之知識一事，被告固提出告訴人加入與區塊鍊相關之LINE對話群組為證（見本院卷第113 至127 頁），然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該群與被告無關，是後來朋友叫我參加一個區塊鍊的群組，在討論現在的趨勢，所以我們不懂的人都跑到裡面來學習，這是最近的趨勢等語（見本院卷第243 至244 頁），可知告訴人認本案遭被告詐騙比特幣之款項，因而於案發後加入區塊鍊群組習得相關知識，核與常情無違；復衡諸上揭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內容可知，本案電子錢包係由被告所介紹，已如上所述，故縱使告訴人對區塊鍊具有相當知識，亦難認其對被告所介紹之本案電子錢包具有一定之了解。況被告自承該區塊鍊LINE群組對話內容之時間點為109 年間（見本院卷第369 頁），並由該對話擷圖始日所顯示之日期為11月27日（見本院卷第113 頁），可知告訴人加入該對話群組之時間為109 年11月27日，顯係在本案案發日即109 年1 月間之後，該加入該群組與否核與本案並無關聯性，自無從認告訴人對本案電子錢包已具有相當知識，亦難遽論告訴人不會因被告所施用之上揭詐術進而陷於錯誤。至於被告固提出電子錢包之網路資訊及新聞（見本院卷第385 至407 頁），以佐證有諸多電子錢包會無故倒閉一事。然該等電子錢包均非本案電子錢包，難以比附援引，自不得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另被告一再辯稱其將本案購買比特幣之款項交與陳儀容等語。惟查，被告迄今均無法提出陳儀容之聯絡電話、LINE帳號供本院調查，以佐證其說詞。況本案購買4 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金額非小，衡情被告應與具有一定信賴之人接洽，或至少知悉其真實姓名、住家或公司地址等聯絡方式，然被告卻自稱其不知陳儀容之真實姓名或任何聯絡方式，並辯稱其手機已掉到馬桶、僅有以LINE與陳儀容聯繫等語（見偵一卷一第265 頁、偵一卷二第279 頁、本院卷第369頁），實與常情相違。又若陳儀容確為販售比特幣之人，且被告有將告訴人所交付之現金交與陳儀容，然以本案購買4顆比特幣之價金達93萬6,000 元，若以現金交款，存有遺失、清點不易或假鈔等疑慮，衡情為避免爭議多係以匯款轉帳之方式給付，或至少有收據等收款證明可供日後有所憑據，況陳儀容既非被告信賴之人，被告甚至根本不清楚陳儀容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址或聯絡電話，但被告卻稱其未要求陳儀容簽收任何收據或證明（見本院卷第369 頁），已與一般交易常情相違。再參諸告訴人支付本案比特幣款項均係以銀行轉帳之方式，則被告大可以相同方式將款項轉匯至陳儀容之銀行帳戶內，然被告卻捨較為安全且會留下交易紀錄之銀行轉帳方式不為，反將93萬6,000 元提領出後，再大費周章將上揭大筆現金交付與不熟識之陳儀容，又未留下任何收訖憑據等舉，上揭種種均與常情相違。況被告始終無法提出比特幣已經打入本案電子錢包之佐證，已如上所述，堪認被告所稱之陳儀容，顯係其憑空杜撰之人，毫無可採。

  6.至於辯護人雖稱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沒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帳號及密碼，卻又曾向被告表示要把帳號、密碼交給被告請被告協助操作，其前後證述不一等語。然查，證人即告訴人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遭被告詐騙之主要情節，均無前後不一之處，就本案電子錢包帳號、密碼一事，告訴人於偵審中均未曾證稱其有自行掌握或得知該錢包之帳號或密碼，反之其均證稱係由被告所一手掌控，被告僅提供一網頁畫面以取信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嘗試轉0.3 顆比特幣之時，即發現無法轉帳，亦非告訴人已曾嘗試輸入該錢包之帳號、密碼後方知無法轉帳，即難認告訴人所述有何前後不一之情，則辯護人上揭所辯，亦不足採信。

  ㈡誣告部分：被告主觀上明知其未曾以23萬4,000 元向告訴人購買任何比特幣，實則該筆金額為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所匯之款項，但因交易未成，始由被告將款項匯至告訴人帳戶內之退款，卻基於誣告之犯意，故意誣指其曾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並匯款23萬4,000 元，然告訴人卻未移轉比特幣、亦未退款而構成詐欺等不實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

  1.本案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而於告訴人購買第5 顆比特幣時，被告因故無法出售，因而將23萬4,000 元之款項匯回至告訴人帳戶等情，已如上述不爭執事實（二）已明。細譯被告於109 年2 月18日向警對告訴人所提起告訴之內容，係稱：我與告訴人於109 年2 月3 日約定以23萬4,000 元購買1 顆比特幣，我表示要購買4 顆，談妥後於該日19時35分許我以手機分別轉帳3 萬元、2 萬元共計5 萬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確認收到款項後，隔天我在家中再轉帳10萬元及8 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告訴人起初表示轉帳款項未收到，後來又表示比特幣漲價要我補差額才賣我，我便表示交易取消要告訴人退款給我，之後告訴人就不與我聯繫亦未退我款項，我才驚覺遭詐騙向警方報案。我要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等語（見偵二卷一第11至12頁），可知被告提起告訴之內容，乃係其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但告訴人於被告匯款後卻以漲價為由要求被告額外匯款，遭被告拒絕後又不退款，被告因而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然本案乃係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比特幣，已如上所述，而被告固辯稱其上揭所指係告訴人不要比特幣，其要跟告訴人拿回來即意指買回比特幣之意等語（見本院卷第368 至369 頁），可知就本案比特幣之購買而言，僅有告訴人向被告或委託被告向他人購買一事，足徵被告上揭所申告之內容顯非事實，且從上揭其與告訴人間之對話內容可徵被告對此均知之甚詳。復參以本案告訴人係於109 年2 月10日至派出所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被告方於同年月18日至派出所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長春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警詢筆錄在卷足憑（見偵一卷一第125 頁、偵二卷一第11至13頁），亦徵被告顯係對於告訴人所提起之本案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滿，方基於誣告之犯意，虛構上揭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訴追而誣告之等情無訛。

  2.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係認為告訴人明知已收受4 顆比特幣後將之移轉他處，卻對被告謊稱未收到，以要求被告返還款項，嗣再欲以購買第5 顆比特幣之手法詐騙被告等語。然被告上揭於警詢時所申告之內容，已明確表明係其欲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4 顆比特幣共93萬6,000 元，並分別於109 年2 月3 日及同年月4 日共轉帳23萬4,000 元至告訴人帳戶內，告訴人事後先稱未收到款項，後又稱比特幣價格漲價需補差額方願出售，嗣後取消交易，然告訴人卻不再與其聯繫亦未退款，其方對告訴人提起詐欺告訴，隻字未提及辯護人上揭所辯之交易過程及緣由，則被告所申告之犯罪事實顯與被告上揭所辯解之內容大相逕庭，堪認辯護人上揭所辯，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上情，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論罪：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69 條第1 項之誣告罪。被告所犯上開2 罪，時間及地點均不同，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累犯：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3 月確定，並於104 年4 月20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8 年12月15日縮刑期滿，嗣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7 至421 頁），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 罪，均為累犯，審酌被告所犯均無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重之要件，並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且其於假釋期滿後，短短1 月之時間再犯本案，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符合累犯應加重其刑之立法意旨，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就其所犯上開2 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不實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告訴人因而受有93萬6,000 元之財產損害，且其明知未向告訴人購買比特幣，反之係告訴人向其購買比特幣，卻僅因對告訴人所提起之詐欺取財告訴心生不滿，竟恣意誣告告訴人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使告訴人疲於應訴，有受刑事處罰之危險，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益見其所生損害非輕等犯罪動機、目的及所生損害；復參諸被告於本案偵、審程序中均矢口否認全部犯行，毫無悔意，又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任何損害，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可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參以告訴人當庭表示：我希望被告把錢還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72 至373 頁）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前有諸多普通傷害、妨害自由、毒品及槍砲等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9 至424 頁），足見其品行不佳；暨被告自陳：南港高工畢業之教育程度、未婚、現從事室內裝潢工作，月入3 萬多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70 至371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考量本案被告所犯2 罪之罪名、罪質、所侵害之法益均不相同，但2 罪行為時間僅相距不到1 月，時間甚近，且其所犯誣告罪係起因於不滿被訴詐欺取財罪之緣由，2 罪間具有相當關連性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示警懲。

五、沒收：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而取得告訴人

    所匯款之93萬6,000 元，為該犯行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宣告沒收，且因未扣案，併依同

    條第3 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39 條第1 項、第169 條第1 項、第47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畊甫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梨雯以視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翊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

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